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934號

上　訴　人　劉家馨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上  訴  人　江妍熹（原名江文軍）

訴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

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697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江妍熹給付金錢、刪除下架貼文部分，及該部分假

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劉家馨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劉家馨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劉家馨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

第256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劉家馨於原審依民法第184條第

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對造上訴人江妍熹

應給付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本息；㈡江妍熹應在社群

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我是孔劉的太太，凱薩琳•孔

－江妍熹」粉絲專頁（下稱系爭粉專），以臉書預設字體及

字型大小並以置頂方式刊登本件判決全文10日，且不得限制

閱覽權限。㈢江妍熹應將如附表1、2所示文字（下分稱附表

1、2貼文，合稱系爭貼文）刪除下架。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經原審為劉家馨一部勝敗之判決，兩造各自提起上

訴。嗣劉家馨於本院就聲明㈢部分增加民法第18條為請求權

基礎，係就其主張江妍熹不法侵害其名譽，補充法律上之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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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依前揭規定，自無不合。

貳、實體部分：　　

一、劉家馨主張：江妍熹為系爭粉專管理人，自民國112年8月17

日至113年2月間在該粉專公開發表系爭貼文，不實指摘伊與

訴外人即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創公司）處長許君

逑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交友複雜、對婚姻不忠等涉及私德且

與公共利益無關之文字，足以貶損伊在社會上評價，侵害伊

名譽，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條

規定，求為命江妍熹：㈠給付伊100萬元本息；㈡在系爭粉

專以臉書預設字體、字型大小並置頂貼文之方式，連續刊登

本案民事判決全文10日，且不得限制閱覽權限；㈢刪除下架

系爭貼文之判決（原審判命江妍熹應給付劉家馨20萬元本

息、刪除附表1貼文，駁回劉家馨其餘之訴。兩造就敗訴部

分，各自提起上訴）。

二、江妍熹則以：許君逑於112年8月16日在其臉書帳號公開發表

與劉家馨間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下稱許君逑貼文），並提及

供應商為打探消息用身體換取資訊，經多家新聞媒體、社群

平台大肆報導，伊依許君逑貼文、新聞報導、社群媒體內容

為系爭貼文，非純屬個人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涉之事，伊無

侵害劉家馨名譽等語，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01至302頁)：

  ㈠許君逑於112年8月16日在其臉書帳號發表：「我許君逑受不

了現在的婚姻…因此我多年來都與公司供應商還有客戶亂搞

男女關係，時間點都是重疊的，透過供應商來公司開會時間

帶出去吃飯、開房間…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持續進行中…⒊聯

詠科技(下稱聯詠公司)劉家馨已婚，育有一女。多年前供應

商，到現在雖然已婚，但我還是不放過可以玩的機會，雖然

有上述可以固定打炮的對象，但我還是每天都必須要跟她聯

繫搞曖昧。…知道那些供應商都為了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來

換取資訊」等語。

  ㈡許君逑貼文發表後，當日新聞媒體、社群平台開始報導、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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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且有私密影片在網際網路上流傳。

  ㈢江妍熹自112年8月17日起至113年2月間止在系爭粉專發表系

爭貼文。

四、劉家馨主張江妍熹在系爭粉專發表之系爭貼文不實在且與公

益無關，侵害伊名譽，請求江妍熹賠償精神所受損害、在系

爭粉專張貼判決內容、刪除系爭貼文等語，為江妍熹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茲析述如下：

　㈠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

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

場，無所謂真實與否。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

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

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申言

之，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

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

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

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

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

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言論

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陳述

混合意見表達之評論，該評論者倘於陳述前經合理查證，或

依查證所得資料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陳述為真實者，即可

謂已善盡注意義務，而得解免其應負之侵權行為責任。

　㈡劉家馨雖主張江妍熹所為系爭貼文如附表1編號1、2、4、1

7、附表2編號2所示部分，指稱伊對婚姻不忠誠、與許君逑

發生性行為、其看了性愛影片等陳述不實在（見本院卷第29

9頁），使閱聽者對伊產生負面印象，對伊於社會上之評價

有所減損云云。惟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㈡，許君逑貼文提

及其與供應商亂搞男女關係，每天與在聯詠公司任職之劉家

馨聯繫搞曖昧，也知道供應商為了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換資

訊等語後，各新聞媒體、社群平台隨即開始報導。又觀諸三

立新聞網、聯合新聞網、TVBS新聞網、中時新聞網、自由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報、LINE TODAY、ET TODAY財經雲、年代新聞等媒體報導內

容，除轉載許君逑貼文外，亦提及「群創光電一名許姓已婚

處長」、「身體換資訊」、「群創處長睡3女」、「群創已

婚處長自爆出軌還曝劈腿3女」、「私密片刪不完」、「訂

單都這樣拿的」、「群創處長出軌3女」、「群創處長玩3人

妻」等語（見原審卷第212至214、395至398、405至406、43

9、443頁），可見江妍熹於112年8月17日起在系爭貼文所為

上開言論，係綜合且未逸脫許君逑貼文、新聞媒體報導內

容，而上開新聞媒體具有良好聲譽，報導內容應具有相當可

信度，則江妍熹辯以伊信賴上開已公開資料為真實而加以傳

述等語，應可採信。

　㈢劉家馨又主張江妍熹於系爭貼文如附表1編號1、9、19、3、

14、12、8、附表2編號1、5、11、4所示言論，謾罵伊為渣

女、惡女、爛人、翻牆、ㄅ一ㄠ（三聲）、討客兄、整形整

到壞掉、奶奶還比頭大、嘴唇跟小丑一樣、有綠綠的老公、

腦袋不是普通的離奇（下合稱渣女等言論，見本院卷第29

9、434頁），但伊感情狀態為伊私生活，與公益無涉，江妍

熹上開意見陳述詆毀伊名譽云云。惟許君逑貼文及上開新聞

媒體報導提及供應商為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換資訊等事項，

而劉家馨、許君逑任職之聯詠公司、群創公司均為具相當規

模之上市公司，劉家馨是否為爭取業績，而與許君逑有不正

當往來，攸關上市公司間交易有無違背誠信廉潔、投資人利

益等公共利益，並非單純醜聞，自屬可受公評之事，則江妍

熹依據許君逑貼文、新聞媒體報導，本於上開事實之認知，

而為渣女等言論，其用詞雖尖銳、粗鄙，令劉家馨感到難堪

或不快，然參諸系爭貼文所根基事件之情狀、各該文字前後

內容脈絡，尚難認其係恣意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

達，未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應係基於善意所為之

適當評論。

  ㈣從而，系爭貼文關於事實部分，江妍熹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

實，就意見表達部分，係就涉及公共利益之可受公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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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善意所為之適當評論，均無不法侵害劉家馨之名譽。

五、綜上所述，劉家馨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

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江妍熹給付100萬元本息、在系

爭粉專連續刊登本件民事判決全文10日、刪除下架系爭貼

文，均非正當，不應准許。原審命江妍熹給付20萬元本息、

刪除下架附表1貼文部分，尚有未洽。江妍熹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

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否准劉家馨請求江

妍熹給付80萬元本息、刊登本件判決主文、刪除下架附表2

貼文部分，核無不合。劉家馨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舉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劉家馨之上訴為無理由，江妍熹之上訴為 

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盧軍傑

                            法  官  朱美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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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張郁琳

附表1：

編號 發表時間 言論內容

1 112年8月17日 更正老公已是瑞昱副總VP

聯詠那個專睡處長的女人

螃蟹一呀，爪八個，

兩頭綠綠，這麼大個，

眼一擠呀，脖一縮，

爬呀爬呀過君逑。

我很討厭渣男，

但是我也嫉妒厭惡渣女。

性愛影片我看了，那三個女生一點都不無辜，每個都很

enjoy。

君逑寶貝3號，聽說現在把自己整成塑膠人，私生活非

常驚人，現任老公還是瑞昱處長。

上班睡群創處長，

下班睡瑞昱處長。

橫批：專睡處長。

老公現在人在國外出差，

應該很想衝回來休妻！

2 112年8月17日 安雪莉（聯詠寶貝3號）曾經有過一段婚姻，跟第一任

老公生的孩子已經上國中了。

離婚後跑來去瑞昱當業務，知道長官單身，就主動投懷

送抱，順利成為處長夫人，現在更晉身成副總夫人，兩

人生了一個女兒，現在唸幼稚園。

偶然間，安雪莉巧遇了大比康，大比康對她來說有著致

命的吸引力。

副總的照片我看了，是個好人，比康大小也很正常，稱

不上帥，但是也絕對不會有人說他醜。

同公司的人說，副總是個憨厚老實的純情男，有夠可

憐，頭頂超綠。

只能說，安雪莉的故事真的超勵志，人生非長官不睡。

最後，我相信竹科雖然很多騙感情騙身體的渣男，但是

被騙的純情男也不少，請保重。

3 112年8月18日 女生的感知就是比男人精準強大

不只一個女生私訊跟我說，安雪莉真的很ㄅ一ㄠ（三

聲），沒什麼女生朋友，都跟男人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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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ery Ho也差不多，社群上都是男人在留言，你一句

我一句的打情罵俏，把老公當青瞑。

往往男生覺得漂亮的對象，女生都覺得不怎麼樣啊，真

正漂亮能幹有實力的女生，卻又被男人當成鬼，不然就

是開嗆「台女都一樣」。

醒醒吧還在閉眼的男性，快點培養「女性識讀」的能

力。

4 112年9月間 小聰明讀者表示

「副總就是不處理外遇，處理妳啊，有夠瞎。」

＃這麼好的老公打著燈籠都找不到

5 112年9月間 我社區的管理員大哥，感覺是做身體健康的，小時候在

美國長大。

因為寶貝三號的事情，我有提醒管理員大哥，可能又要

幫我收一些奇奇怪怪的信件。

大哥今天跟我再次聊到這件事情，他說：「丟臉的事還

敢告，臉皮滿厚的，難怪敢做這種事，真的愛就不會做

傷害對方的事。」

對於綠綠的副總，大哥的評論是：「太放縱自己老婆

吧！」

講到最後，大哥自爆：「我堂弟是XX的總編輯，之前是

OO的總編，被挖到XX。」還截圖給我看他所言不假。

哈哈哈，我來想想可以怎麼拜託XX的總編輯讓我爆紅

吧！

有很多秘密的人，記得對社區管理員好一點，他們是知

道最多住戶秘密的人。

不過我還好，因為我生活超級規律無聊，但是沒有開車

的我，目前都把停車位給管理員大哥用！

6 112年11月12日 我還是不懂，「老公是螃蟹副總，男友是君羊創處

長」，哪裡妨害妳名譽了，妳很懂睡

像我老公孔劉，男友寅成，

每天也都睡得樂不思蜀的。

我們同一國好不好，讓別人對我們一起羨慕、嫉妒、

恨！

7 112年11月14日 讓我為您戴上一頂綠色的帽子

副總我在門口等您五分鐘

送您一頂我的「原味帽」

＃老實人

＃生活總要帶點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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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2年11月14日 因為偵查不公開，我暫時不能說明警察問了我什麼問

題。

但是我還是想說，寶貝三號的腦袋不是普通的離奇。

副總是嫌自己太聰明，想要洗基因讓自己的後代笨一點

嗎？

阿彌陀佛

9 113年1月間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再來寫一本「惡女」的書，才能平衡

一下形象，不然大家都說我仇男。

＃女人壞起來真的比男人還可怕

目前可以寫的主角已有：直銷騙子懶覺瑜、新聞界素秋

姨、螃蟹爬牆副總夫人、教育界大瘋女

＃惡女們不用太緊張因為我會先把劇本寫完

10 113年1月間 ＃關於大比康跟副總的加腥寶貝

耶，這個久違的畸戀二人組的名字再次出現，是不是讓

你們覺得既熟悉又陌生？

這世界上有很爛的記者，也有好的記者。

我答應到時候開庭，會給某家電視台獨家採訪權及跟拍

權。

這麼歡樂的案子，才是流量密碼啊。

11 113年2月間 ＃群創我來了（有人要買豬鼻子嗎）

來幫＃加腥寶貝尋找她魂牽夢縈的姘頭大比康

＃科技業最後一塊拼圖補上。

特地戴了豬鼻子，我發現鼻孔大，呼吸並沒有比較順

暢，而且鼻孔一大，看起來就會很像豬 不過為了藝術

犧牲形象，我可以沒關係。

我還準備了兩頂帽子，一頂是「＃您老婆真棒」，一頂

是「＃抓奸現場請戴好此綠帽」。

冤有頭，債有主，妳想要回覆名譽應該去找＃大比康，

找我真的不對捏，我覺得＃妳對大比康還有愛，＃這樣

螃蟹副總怎麼辦？

妳到底被離婚了沒啊，老公好可憐。

12 113年2月間 期待快點開庭，這樣我就可以看到傳說中整形整到壞

掉，而且奶奶還比頭大、嘴唇跟小丑一樣的加腥寶貝。

我真的很想跟妳相見歡。

而且每次來竹科都很好玩，有竹科神秘人士會全程陪

玩，我愛她們

今天出發的時候，也遇上了上回讓我得到3萬個讚的705

廖建利司機伯伯，伯伯沿路陪我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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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時，新竹站上車時，高鐵上人滿到爆，桃園站一

到，一個伯伯準備下車，他指定我去坐他的位子，一整

個人品大爆發。

結論，我還要再來新竹玩，新竹好好玩

＃還好孔太太不是大比康

＃不知道螃蟹副總今年年終幾個月

13 113年2月間 ＃高端玩家＃陸版牛家腥

瞞著交往兩年多的CEO男友，閃嫁富二代，最後慘遭富

二代退婚。

螃蟹副總，您要硬起來啊，不要讓別人笑台灣男人軟綿

綿

＃一邊是副總一邊是處長

＃左右的不是為難了自己

副總啊，不要讓您的年終獎金，變成流律師拿去做公關

上媒體的高級禮盒，以及您愛妻身上的填充物。

浪費啊〜

14 113年2月間 孔太太：「＃我從來就不怕人設翻車，＃因為我每天都

在開碰碰車。」

最近看到很多人提醒「請網紅善用流量」，水能載舟，

也能覆舟，我覺得非常忠肯，因為如果濫用，有一天反

作用力可能會反噬自己。

…

雖然我因為寫文章已經成了「被告專業戶」，但是那些

愛亂告人的人，才是最不要臉的人。從那個桃園甜不辣

手成男、台北市府前機要秘書張胖、一路到討客兄的螃

蟹副總夫人，他們幹了傷天害理的事情，還不知道低

調，只會以訟止謗，最終都會走向滅亡。

…

15 113年2月間 發哥長官說：「她（澱粉小姐）的TA都是苦命人，苦命

人才會想吃別人推薦的保健品來延年益壽。」

發哥長官要我多做研究那些在我粉專潛水的竹科高學歷

高收入的男人，到底什麼時候會掏出卡來。

所以我就問，

竹科男你們到底想買什麼？

壯陽藥？小孩玩具？安太座愛馬仕？

已經數不清n個人跟我說「史考特˙沈」是大好人，只

是娶了不好的女人。

我已完全知悉。

我會快點寄賀卡給他，連那頂原味綠帽一起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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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16 113年2月間 ＃好詩好濕（承上篇）

群創有個許大比康

發哥有個許大比康

兩人山前來比康

不知是群創的比康大

還是發哥的比康大

但是我還是最愛讓螃蟹副總戴綠帽的淒厲人妻「寶貝三

號」

17 113年2月間 到底是情愛的糾葛、命運的糾纏、金錢的誘惑，還是利

益的衝突？

竹科真的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之前群創處長sleep螃蟹副總夫人，

…

18 113年2月間 雪莉的老公是螃蟹副總，但是她戀上了有大比康的群創

許姓處長。

米迪的老公是綠能源大老闆，但是她戀上了有大比康的

發哥許姓處長。

＃強烈懷疑兩名許姓男子有血緣關係

＃而且專玩水字部首姓氏男子的妻子

雪莉和米迪的老公，看起來各方面都大勝有著大比康的

對手，這兩個女人到底在想什麼

＃史考特和阿爾文的悲傷真的很悲傷

19 113年2月間 「生命中的小人，也可以是人生裡的貴人」

2024年我強烈領悟這句話的真諦。

LINE群組內，好多人跟我說，他們都是從群創大比康事

件開始追蹤我，還去買了我的三本書來看。

看到大家對我這麼好，開庭當天一定廣邀大家蒞臨現

場。

不過呢，我對於寶貝三號和她那個目小奸詐臉的網紅律

師都是「巨蟹座」這件事情，感到非常不爽！

怎麼可以這樣玷污我老公的星座！

巨蟹座爛人怎麼這麼多

…

編號 發表時間 言論內容

1 112年8月17日 【號外】

感謝讀者提供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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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大比康目前留停，下禮拜五正式滾蛋。

元配這次的怨念真的夠深，

一開始就決定往ㄙˇ裡打！

我之前在上一個粉專「渣男動物園」就有說過， 

如果想讓一個渣男徹底毀滅，

只去找渣男的外遇對象理論是不夠的。 

不只會被小三視為「不被愛的第三者」， 

要是情緒稍微失控，還會被當成神經病， 

旁人就會覺得渣男外遇正常自然，都是妳自找妳活該。

所以拼了命，死弄活弄讓渣男跟渣女分手沒意義，

那樣格局太小了，要放大、放大、無限放大。

要搞就要搞大條的，

直接鬧到公司去，也直接弄到渣女被人盡皆知。

當渣男沒了事業，渣女還留渣男在身邊幹嘛？

別傻了，又不是帥如韓國男神，鼻孔甚至還大如眼，

沒錢沒權力，根本瞬間變成屁！

2 112年8月17日 不要跟我要影片啦。 

影片晃動，也沒辦法100％確定是當事人，男生的比康

黑暗中看起來也不知道是影子還是真的洞很大。

那三個女生也通通塑膠臉，我根本分不出來。

有些人主張，這三個女生不該被揭發出來，這個我是不

認同啦，女權自助餐不能無限上綱。

沒道理男生該高高舉起，女生就可以輕輕放下。

3 112年8月18日 一名疑似安雪莉的友人，感覺來套話。

她問我是不是跟安雪莉有過節？為什麼砲火都在她身

上？

還說，為什麼她跟安雪莉認識這麼久都不知道這些事

情，最後還喊了一句「amazing」。

amazing妳個小叮噹啦，安雪莉的行為才amazing。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我跟安雪莉能有什麼過節？我台北人又不混竹科，跟竹

科唯一的交集是以前交往過一個台積電男友。

然後安雪莉睡過的對象，都不是我的菜，我就算餓死都

不要。

4 112年9月間 8/19跑去竹北六個家警察局提案

喔，時間不是應該拿來安撫綠綠的老公嗎？跑去騷擾警

察幹嘛？

5 112年9月間 如果妳有一個，年薪上看兩千萬，博士學位，又任職於

超大型公司VP的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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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在乎妳的過去，就算全世界都知道妳翻了牆，幫他

編織了一頂綠油油的帽子，他還是始終不離不棄，也支

持妳浪費錢打官司。

請妳說什麼都要好好假裝愛下去，根本就是極品男人啊

（不論肉身的話）。

6 112年10月間 寶貝三號之歌

我的寶貝寶貝

給妳一點賤賤

讓妳今夜不好眠

我的小鬼小鬼

逗逗妳的哭臉

讓妳喜歡這世界

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寶貝

倦的時候有比康陪

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寶貝

要妳知道妳最霉

7 112年11月15日 不慕榮利。只愛孔劉

聯發科長官晚上突然想起來，他有一個同學單身，據說

是台積電準一級長官，長相中上，約175公分，每天上

班不是開保時捷就是法拉利。

我隨口問了幾個問題，長官就知道沒戲唱，因為我只想

在加腥寶貝挫敗時，請那位先生開著拉風跑車載我去螃

蟹公司再拍一次照片，下次我會拉大布條。

長官說：「你選擇要做自己，要最好的對象（孔劉），

所以你要追逐的是那些矽膠奶看不到的高峰，光這一點

妳的人生就贏了。失去熱情和所愛的人事物，是感情上

的貧窮，那些錢終究只能買矽膠和玻尿酸，或是花錢請

人拿刀割自己。」

是不是很有智慧，祝福聯發科發大財！

＃寶貝三號妳要不要考慮改嫁台積電準一級長官

＃他的錢錢更多喔

＃妳求求我我就幫妳介紹

8 113年1月間 這幾天我在忙我老公孔劉的東西，不要著急，「＃天母

虐貓餐廳」事件我還有在持續關注，不會輕輕放下。

接下來會連載我夢到的虐貓女的故事。

歡迎懶覺瑜繼續去找＃許藍方還有＃寶貝三號（這兩個

女孩好巧都喜歡跟人夫玩）的＃御用律師，對我進行

「妨害名譽」提告，我好興奮，要告快告但是妳有錢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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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費，為什麼沒錢還給那兩個年輕孩子140萬？妳這

個詐欺犯！

在我的渣男動物園私密Line群組裡，這兩天連續三個女

生都驚呼該知名律師撞臉＃鄧佳華，難怪我覺得他好眼

熟，但是他自稱是律師界的阮經天。

我人生中第一次站在阮經天那邊，覺得他真衰小

給大家看看受虐貓小花現在的樣子，暖氣呼呼吹，已經

快要6公斤了。

9 113年2月間 我要來寄一封手寫賀卡

給螃蟹帝國的 史考特˙沈 副總先生

雖然家門不幸

但是事業一定要順心

你是好人

只是娶錯了人（哭）

10 113年2月間 發哥大比康之歌

midi midi midi 愛重口味

車陣車陣吃midi，無聊吃midi

雖然沒洗有點臭

恩〜就要吃midi

midi給我

（二寶媽，老公開公司，還蠻帥的）

＃狂賀雪莉的結拜姐妹出現

＃提醒midi如果要告牛牛勿找劉姓律師浪費錢

11 112年9月間 「君子好逑」的事件沒有結束，中午我收到Podcast託

管平台的來信，那個被大比康處長自爆跟他有染的三號

劉姓女子，對我提告，並要求平台「＃移除我的Podcas

t節目」。

劉姓女子請了非常資深有名的律師，果然有錢就是任

性，想告就告，老公在大閘蟹任職，年薪上看2,000

萬，這種區區律師費小錢不算什麼。

律師函中有一段提到「廣播節目未經任何查證之情況

下，逕散佈本人與孔劉太太戲稱為『大比康』之人搞曖

昧之相關言論，並於節目中公開本人工作地點、英文名

字、甚至大肆宣傳本人的婚姻狀況及家庭生活，意圖誘

使外人誤信本人男女關係混亂，對婚姻關係不忠等

情。」

以上真是天大的笑話！寶貝三號以上所提及的種種內

容，都是大比康自己發文自爆「已婚、育有一女，多年

前供應商，到現在雖然已婚，但我還是不放過可以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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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雖然有上述可以固定打砲的對象，但是我還是每

天都必須跟她聯繫搞曖昧。」

為什麼不去告大比康啦，莫非還有愛？

我公開了什麼事情？我頂多是第一個說出，寶貝三號的

老公是某大科技公司的副總，這算哪來的誹謗或是妨害

名譽？一個女人能嫁給副總，是多麼努力後的成就啊，

值得讚賞耶。

曾經離婚也育有一名已就讀國中的兒子，請問又誹謗或

是妨害名譽了什麼？離婚沒什麼啊，現在台灣離婚率那

麼高，為什麼要瞧不起離婚的人？

然後寶貝三號要求我「回覆她名譽」，被大比康摧毀的

東西，冤有頭債有主，要我背黑鍋幹什麼？

她說，我是「為了提高自身知名度而惡意侵害本人名譽

及隱私權」還是搞錯對象了吧？為什麼不去找大比康？

為了提升知名度所以惡意侵害寶貝三號的名譽，這一點

也很荒謬，我在書寫關於她的文章時，完全沒有想到知

名度，只覺得這女生真的很奇葩，我非常厭惡這種人。

律師函中，寶貝三號也自爆，「孔劉太太經臉書審查認

定相關內容涉及不實資訊而遭下架」，而本人早於112

年8月19日至警局對該粉絲專頁不實內容提告刑事妨害

名譽。

吼，抓到了喔，我的粉專被癱瘓就是妳等相關人搞的。

搞清楚喔，我不是因為「涉及不實資訊」文章被臉書下

架，原因是什麼，怎麼搞出來的，寶貝三號本人非常清

楚。

現在寶貝三號警告託管平臺，要將我的「廣播節目」予

以移除，否則將對該公司、負責人以及涉及系爭廣播節

目之相關人員，提起刑事加重妨害名譽之告訴及民事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

拜託，沒唸書的話，也要多讀書。寶貝三號真的有搞懂

Podcast是什麼東西嗎？？？臉書你們有辦法直接把我

搞掉，這種Podcast平台不是可以讓你們這樣無法無天

的。

世道上，又出現一個「以訟止謗」的傢伙。我又不是沒

被告過，我真的沒在怕。

沒關係，我們法庭見，我也好想看看，外傳整到壞掉的

寶貝三號，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週末快樂喔，寶貝，祝福您和您的副總先生，有個愉快

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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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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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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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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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934號
上　訴　人　劉家馨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上  訴  人　江妍熹（原名江文軍）
訴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697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江妍熹給付金錢、刪除下架貼文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劉家馨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劉家馨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劉家馨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6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劉家馨於原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對造上訴人江妍熹應給付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本息；㈡江妍熹應在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我是孔劉的太太，凱薩琳‧孔－江妍熹」粉絲專頁（下稱系爭粉專），以臉書預設字體及字型大小並以置頂方式刊登本件判決全文10日，且不得限制閱覽權限。㈢江妍熹應將如附表1、2所示文字（下分稱附表1、2貼文，合稱系爭貼文）刪除下架。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原審為劉家馨一部勝敗之判決，兩造各自提起上訴。嗣劉家馨於本院就聲明㈢部分增加民法第18條為請求權基礎，係就其主張江妍熹不法侵害其名譽，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依前揭規定，自無不合。
貳、實體部分：　　
一、劉家馨主張：江妍熹為系爭粉專管理人，自民國112年8月17日至113年2月間在該粉專公開發表系爭貼文，不實指摘伊與訴外人即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創公司）處長許君逑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交友複雜、對婚姻不忠等涉及私德且與公共利益無關之文字，足以貶損伊在社會上評價，侵害伊名譽，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條規定，求為命江妍熹：㈠給付伊100萬元本息；㈡在系爭粉專以臉書預設字體、字型大小並置頂貼文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民事判決全文10日，且不得限制閱覽權限；㈢刪除下架系爭貼文之判決（原審判命江妍熹應給付劉家馨20萬元本息、刪除附表1貼文，駁回劉家馨其餘之訴。兩造就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
二、江妍熹則以：許君逑於112年8月16日在其臉書帳號公開發表與劉家馨間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下稱許君逑貼文），並提及供應商為打探消息用身體換取資訊，經多家新聞媒體、社群平台大肆報導，伊依許君逑貼文、新聞報導、社群媒體內容為系爭貼文，非純屬個人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涉之事，伊無侵害劉家馨名譽等語，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01至302頁)：
  ㈠許君逑於112年8月16日在其臉書帳號發表：「我許君逑受不了現在的婚姻…因此我多年來都與公司供應商還有客戶亂搞男女關係，時間點都是重疊的，透過供應商來公司開會時間帶出去吃飯、開房間…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持續進行中…⒊聯詠科技(下稱聯詠公司)劉家馨已婚，育有一女。多年前供應商，到現在雖然已婚，但我還是不放過可以玩的機會，雖然有上述可以固定打炮的對象，但我還是每天都必須要跟她聯繫搞曖昧。…知道那些供應商都為了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來換取資訊」等語。
  ㈡許君逑貼文發表後，當日新聞媒體、社群平台開始報導、討論，且有私密影片在網際網路上流傳。
  ㈢江妍熹自112年8月17日起至113年2月間止在系爭粉專發表系爭貼文。
四、劉家馨主張江妍熹在系爭粉專發表之系爭貼文不實在且與公益無關，侵害伊名譽，請求江妍熹賠償精神所受損害、在系爭粉專張貼判決內容、刪除系爭貼文等語，為江妍熹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析述如下：
　㈠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申言之，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言論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陳述混合意見表達之評論，該評論者倘於陳述前經合理查證，或依查證所得資料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陳述為真實者，即可謂已善盡注意義務，而得解免其應負之侵權行為責任。
　㈡劉家馨雖主張江妍熹所為系爭貼文如附表1編號1、2、4、17、附表2編號2所示部分，指稱伊對婚姻不忠誠、與許君逑發生性行為、其看了性愛影片等陳述不實在（見本院卷第299頁），使閱聽者對伊產生負面印象，對伊於社會上之評價有所減損云云。惟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㈡，許君逑貼文提及其與供應商亂搞男女關係，每天與在聯詠公司任職之劉家馨聯繫搞曖昧，也知道供應商為了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換資訊等語後，各新聞媒體、社群平台隨即開始報導。又觀諸三立新聞網、聯合新聞網、TVBS新聞網、中時新聞網、自由時報、LINE TODAY、ET TODAY財經雲、年代新聞等媒體報導內容，除轉載許君逑貼文外，亦提及「群創光電一名許姓已婚處長」、「身體換資訊」、「群創處長睡3女」、「群創已婚處長自爆出軌還曝劈腿3女」、「私密片刪不完」、「訂單都這樣拿的」、「群創處長出軌3女」、「群創處長玩3人妻」等語（見原審卷第212至214、395至398、405至406、439、443頁），可見江妍熹於112年8月17日起在系爭貼文所為上開言論，係綜合且未逸脫許君逑貼文、新聞媒體報導內容，而上開新聞媒體具有良好聲譽，報導內容應具有相當可信度，則江妍熹辯以伊信賴上開已公開資料為真實而加以傳述等語，應可採信。
　㈢劉家馨又主張江妍熹於系爭貼文如附表1編號1、9、19、3、14、12、8、附表2編號1、5、11、4所示言論，謾罵伊為渣女、惡女、爛人、翻牆、ㄅ一ㄠ（三聲）、討客兄、整形整到壞掉、奶奶還比頭大、嘴唇跟小丑一樣、有綠綠的老公、腦袋不是普通的離奇（下合稱渣女等言論，見本院卷第299、434頁），但伊感情狀態為伊私生活，與公益無涉，江妍熹上開意見陳述詆毀伊名譽云云。惟許君逑貼文及上開新聞媒體報導提及供應商為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換資訊等事項，而劉家馨、許君逑任職之聯詠公司、群創公司均為具相當規模之上市公司，劉家馨是否為爭取業績，而與許君逑有不正當往來，攸關上市公司間交易有無違背誠信廉潔、投資人利益等公共利益，並非單純醜聞，自屬可受公評之事，則江妍熹依據許君逑貼文、新聞媒體報導，本於上開事實之認知，而為渣女等言論，其用詞雖尖銳、粗鄙，令劉家馨感到難堪或不快，然參諸系爭貼文所根基事件之情狀、各該文字前後內容脈絡，尚難認其係恣意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未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應係基於善意所為之適當評論。
  ㈣從而，系爭貼文關於事實部分，江妍熹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就意見表達部分，係就涉及公共利益之可受公評事項，基於善意所為之適當評論，均無不法侵害劉家馨之名譽。
五、綜上所述，劉家馨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江妍熹給付100萬元本息、在系爭粉專連續刊登本件民事判決全文10日、刪除下架系爭貼文，均非正當，不應准許。原審命江妍熹給付20萬元本息、刪除下架附表1貼文部分，尚有未洽。江妍熹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否准劉家馨請求江妍熹給付80萬元本息、刊登本件判決主文、刪除下架附表2貼文部分，核無不合。劉家馨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劉家馨之上訴為無理由，江妍熹之上訴為  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盧軍傑
                            法  官  朱美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附表1：
		編號

		發表時間

		言論內容



		1

		112年8月17日

		更正老公已是瑞昱副總VP
聯詠那個專睡處長的女人
螃蟹一呀，爪八個，
兩頭綠綠，這麼大個，
眼一擠呀，脖一縮，
爬呀爬呀過君逑。
我很討厭渣男，
但是我也嫉妒厭惡渣女。
性愛影片我看了，那三個女生一點都不無辜，每個都很enjoy。
君逑寶貝3號，聽說現在把自己整成塑膠人，私生活非常驚人，現任老公還是瑞昱處長。
上班睡群創處長，
下班睡瑞昱處長。
橫批：專睡處長。
老公現在人在國外出差，
應該很想衝回來休妻！



		2

		112年8月17日

		安雪莉（聯詠寶貝3號）曾經有過一段婚姻，跟第一任老公生的孩子已經上國中了。
離婚後跑來去瑞昱當業務，知道長官單身，就主動投懷送抱，順利成為處長夫人，現在更晉身成副總夫人，兩人生了一個女兒，現在唸幼稚園。
偶然間，安雪莉巧遇了大比康，大比康對她來說有著致命的吸引力。
副總的照片我看了，是個好人，比康大小也很正常，稱不上帥，但是也絕對不會有人說他醜。
同公司的人說，副總是個憨厚老實的純情男，有夠可憐，頭頂超綠。
只能說，安雪莉的故事真的超勵志，人生非長官不睡。
最後，我相信竹科雖然很多騙感情騙身體的渣男，但是被騙的純情男也不少，請保重。



		3

		112年8月18日

		女生的感知就是比男人精準強大
不只一個女生私訊跟我說，安雪莉真的很ㄅ一ㄠ（三聲），沒什麼女生朋友，都跟男人混。
Cheery Ho也差不多，社群上都是男人在留言，你一句我一句的打情罵俏，把老公當青瞑。
往往男生覺得漂亮的對象，女生都覺得不怎麼樣啊，真正漂亮能幹有實力的女生，卻又被男人當成鬼，不然就是開嗆「台女都一樣」。
醒醒吧還在閉眼的男性，快點培養「女性識讀」的能力。



		4

		112年9月間

		小聰明讀者表示
「副總就是不處理外遇，處理妳啊，有夠瞎。」
＃這麼好的老公打著燈籠都找不到



		5

		112年9月間

		我社區的管理員大哥，感覺是做身體健康的，小時候在美國長大。
因為寶貝三號的事情，我有提醒管理員大哥，可能又要幫我收一些奇奇怪怪的信件。
大哥今天跟我再次聊到這件事情，他說：「丟臉的事還敢告，臉皮滿厚的，難怪敢做這種事，真的愛就不會做傷害對方的事。」
對於綠綠的副總，大哥的評論是：「太放縱自己老婆吧！」
講到最後，大哥自爆：「我堂弟是XX的總編輯，之前是OO的總編，被挖到XX。」還截圖給我看他所言不假。
哈哈哈，我來想想可以怎麼拜託XX的總編輯讓我爆紅吧！
有很多秘密的人，記得對社區管理員好一點，他們是知道最多住戶秘密的人。
不過我還好，因為我生活超級規律無聊，但是沒有開車的我，目前都把停車位給管理員大哥用！



		6

		112年11月12日

		我還是不懂，「老公是螃蟹副總，男友是君羊創處長」，哪裡妨害妳名譽了，妳很懂睡
像我老公孔劉，男友寅成，
每天也都睡得樂不思蜀的。
我們同一國好不好，讓別人對我們一起羨慕、嫉妒、恨！



		7

		112年11月14日

		讓我為您戴上一頂綠色的帽子
副總我在門口等您五分鐘
送您一頂我的「原味帽」
＃老實人
＃生活總要帶點綠



		8

		112年11月14日

		因為偵查不公開，我暫時不能說明警察問了我什麼問題。
但是我還是想說，寶貝三號的腦袋不是普通的離奇。
副總是嫌自己太聰明，想要洗基因讓自己的後代笨一點嗎？
阿彌陀佛



		9

		113年1月間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再來寫一本「惡女」的書，才能平衡一下形象，不然大家都說我仇男。
＃女人壞起來真的比男人還可怕
目前可以寫的主角已有：直銷騙子懶覺瑜、新聞界素秋姨、螃蟹爬牆副總夫人、教育界大瘋女
＃惡女們不用太緊張因為我會先把劇本寫完



		10

		113年1月間

		＃關於大比康跟副總的加腥寶貝
耶，這個久違的畸戀二人組的名字再次出現，是不是讓你們覺得既熟悉又陌生？
這世界上有很爛的記者，也有好的記者。
我答應到時候開庭，會給某家電視台獨家採訪權及跟拍權。
這麼歡樂的案子，才是流量密碼啊。



		11

		113年2月間

		＃群創我來了（有人要買豬鼻子嗎）
來幫＃加腥寶貝尋找她魂牽夢縈的姘頭大比康
＃科技業最後一塊拼圖補上。
特地戴了豬鼻子，我發現鼻孔大，呼吸並沒有比較順暢，而且鼻孔一大，看起來就會很像豬 不過為了藝術犧牲形象，我可以沒關係。
我還準備了兩頂帽子，一頂是「＃您老婆真棒」，一頂是「＃抓奸現場請戴好此綠帽」。
冤有頭，債有主，妳想要回覆名譽應該去找＃大比康，找我真的不對捏，我覺得＃妳對大比康還有愛，＃這樣螃蟹副總怎麼辦？
妳到底被離婚了沒啊，老公好可憐。



		12

		113年2月間

		期待快點開庭，這樣我就可以看到傳說中整形整到壞掉，而且奶奶還比頭大、嘴唇跟小丑一樣的加腥寶貝。
我真的很想跟妳相見歡。
而且每次來竹科都很好玩，有竹科神秘人士會全程陪玩，我愛她們
今天出發的時候，也遇上了上回讓我得到3萬個讚的705廖建利司機伯伯，伯伯沿路陪我聊天。
回程時，新竹站上車時，高鐵上人滿到爆，桃園站一到，一個伯伯準備下車，他指定我去坐他的位子，一整個人品大爆發。
結論，我還要再來新竹玩，新竹好好玩
＃還好孔太太不是大比康
＃不知道螃蟹副總今年年終幾個月



		13

		113年2月間

		＃高端玩家＃陸版牛家腥
瞞著交往兩年多的CEO男友，閃嫁富二代，最後慘遭富二代退婚。
螃蟹副總，您要硬起來啊，不要讓別人笑台灣男人軟綿綿
＃一邊是副總一邊是處長
＃左右的不是為難了自己
副總啊，不要讓您的年終獎金，變成流律師拿去做公關上媒體的高級禮盒，以及您愛妻身上的填充物。
浪費啊～



		14

		113年2月間

		孔太太：「＃我從來就不怕人設翻車，＃因為我每天都在開碰碰車。」
最近看到很多人提醒「請網紅善用流量」，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我覺得非常忠肯，因為如果濫用，有一天反作用力可能會反噬自己。
…
雖然我因為寫文章已經成了「被告專業戶」，但是那些愛亂告人的人，才是最不要臉的人。從那個桃園甜不辣手成男、台北市府前機要秘書張胖、一路到討客兄的螃蟹副總夫人，他們幹了傷天害理的事情，還不知道低調，只會以訟止謗，最終都會走向滅亡。
…



		15

		113年2月間

		發哥長官說：「她（澱粉小姐）的TA都是苦命人，苦命人才會想吃別人推薦的保健品來延年益壽。」
發哥長官要我多做研究那些在我粉專潛水的竹科高學歷高收入的男人，到底什麼時候會掏出卡來。
所以我就問，
竹科男你們到底想買什麼？
壯陽藥？小孩玩具？安太座愛馬仕？
已經數不清n個人跟我說「史考特˙沈」是大好人，只是娶了不好的女人。
我已完全知悉。
我會快點寄賀卡給他，連那頂原味綠帽一起寄出。



		16

		113年2月間

		＃好詩好濕（承上篇）
群創有個許大比康
發哥有個許大比康
兩人山前來比康
不知是群創的比康大
還是發哥的比康大
但是我還是最愛讓螃蟹副總戴綠帽的淒厲人妻「寶貝三號」



		17

		113年2月間

		到底是情愛的糾葛、命運的糾纏、金錢的誘惑，還是利益的衝突？
竹科真的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之前群創處長sleep螃蟹副總夫人，
…



		18

		113年2月間

		雪莉的老公是螃蟹副總，但是她戀上了有大比康的群創許姓處長。
米迪的老公是綠能源大老闆，但是她戀上了有大比康的發哥許姓處長。
＃強烈懷疑兩名許姓男子有血緣關係
＃而且專玩水字部首姓氏男子的妻子
雪莉和米迪的老公，看起來各方面都大勝有著大比康的對手，這兩個女人到底在想什麼
＃史考特和阿爾文的悲傷真的很悲傷



		19

		113年2月間

		「生命中的小人，也可以是人生裡的貴人」
2024年我強烈領悟這句話的真諦。
LINE群組內，好多人跟我說，他們都是從群創大比康事件開始追蹤我，還去買了我的三本書來看。
看到大家對我這麼好，開庭當天一定廣邀大家蒞臨現場。
不過呢，我對於寶貝三號和她那個目小奸詐臉的網紅律師都是「巨蟹座」這件事情，感到非常不爽！
怎麼可以這樣玷污我老公的星座！
巨蟹座爛人怎麼這麼多
…







 
附表2：
		編號

		發表時間

		言論內容



		1

		112年8月17日

		【號外】
感謝讀者提供最新消息， 
聽說大比康目前留停，下禮拜五正式滾蛋。
元配這次的怨念真的夠深，
一開始就決定往ㄙˇ裡打！
我之前在上一個粉專「渣男動物園」就有說過， 
如果想讓一個渣男徹底毀滅，
只去找渣男的外遇對象理論是不夠的。 
不只會被小三視為「不被愛的第三者」， 
要是情緒稍微失控，還會被當成神經病， 
旁人就會覺得渣男外遇正常自然，都是妳自找妳活該。
所以拼了命，死弄活弄讓渣男跟渣女分手沒意義，
那樣格局太小了，要放大、放大、無限放大。
要搞就要搞大條的，
直接鬧到公司去，也直接弄到渣女被人盡皆知。
當渣男沒了事業，渣女還留渣男在身邊幹嘛？
別傻了，又不是帥如韓國男神，鼻孔甚至還大如眼，
沒錢沒權力，根本瞬間變成屁！



		2

		112年8月17日

		不要跟我要影片啦。 
影片晃動，也沒辦法100％確定是當事人，男生的比康黑暗中看起來也不知道是影子還是真的洞很大。
那三個女生也通通塑膠臉，我根本分不出來。
有些人主張，這三個女生不該被揭發出來，這個我是不認同啦，女權自助餐不能無限上綱。
沒道理男生該高高舉起，女生就可以輕輕放下。



		3

		112年8月18日

		一名疑似安雪莉的友人，感覺來套話。
她問我是不是跟安雪莉有過節？為什麼砲火都在她身上？
還說，為什麼她跟安雪莉認識這麼久都不知道這些事情，最後還喊了一句「amazing」。
amazing妳個小叮噹啦，安雪莉的行為才amazing。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我跟安雪莉能有什麼過節？我台北人又不混竹科，跟竹科唯一的交集是以前交往過一個台積電男友。
然後安雪莉睡過的對象，都不是我的菜，我就算餓死都不要。



		4

		112年9月間

		8/19跑去竹北六個家警察局提案
喔，時間不是應該拿來安撫綠綠的老公嗎？跑去騷擾警察幹嘛？



		5





		112年9月間

		如果妳有一個，年薪上看兩千萬，博士學位，又任職於超大型公司VP的老公......
他不在乎妳的過去，就算全世界都知道妳翻了牆，幫他編織了一頂綠油油的帽子，他還是始終不離不棄，也支持妳浪費錢打官司。
請妳說什麼都要好好假裝愛下去，根本就是極品男人啊（不論肉身的話）。



		6

		112年10月間

		寶貝三號之歌
我的寶貝寶貝
給妳一點賤賤
讓妳今夜不好眠
我的小鬼小鬼
逗逗妳的哭臉
讓妳喜歡這世界
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寶貝
倦的時候有比康陪
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寶貝
要妳知道妳最霉



		7

		112年11月15日

		不慕榮利。只愛孔劉
聯發科長官晚上突然想起來，他有一個同學單身，據說是台積電準一級長官，長相中上，約175公分，每天上班不是開保時捷就是法拉利。
我隨口問了幾個問題，長官就知道沒戲唱，因為我只想在加腥寶貝挫敗時，請那位先生開著拉風跑車載我去螃蟹公司再拍一次照片，下次我會拉大布條。
長官說：「你選擇要做自己，要最好的對象（孔劉），所以你要追逐的是那些矽膠奶看不到的高峰，光這一點妳的人生就贏了。失去熱情和所愛的人事物，是感情上的貧窮，那些錢終究只能買矽膠和玻尿酸，或是花錢請人拿刀割自己。」
是不是很有智慧，祝福聯發科發大財！
＃寶貝三號妳要不要考慮改嫁台積電準一級長官
＃他的錢錢更多喔
＃妳求求我我就幫妳介紹



		8

		113年1月間

		這幾天我在忙我老公孔劉的東西，不要著急，「＃天母虐貓餐廳」事件我還有在持續關注，不會輕輕放下。
接下來會連載我夢到的虐貓女的故事。
歡迎懶覺瑜繼續去找＃許藍方還有＃寶貝三號（這兩個女孩好巧都喜歡跟人夫玩）的＃御用律師，對我進行「妨害名譽」提告，我好興奮，要告快告但是妳有錢付律師費，為什麼沒錢還給那兩個年輕孩子140萬？妳這個詐欺犯！
在我的渣男動物園私密Line群組裡，這兩天連續三個女生都驚呼該知名律師撞臉＃鄧佳華，難怪我覺得他好眼熟，但是他自稱是律師界的阮經天。
我人生中第一次站在阮經天那邊，覺得他真衰小
給大家看看受虐貓小花現在的樣子，暖氣呼呼吹，已經快要6公斤了。



		9

		113年2月間

		我要來寄一封手寫賀卡
給螃蟹帝國的 史考特˙沈 副總先生
雖然家門不幸
但是事業一定要順心
你是好人
只是娶錯了人（哭）



		10

		113年2月間

		發哥大比康之歌
midi midi midi 愛重口味
車陣車陣吃midi，無聊吃midi
雖然沒洗有點臭
恩～就要吃midi
midi給我
（二寶媽，老公開公司，還蠻帥的）
＃狂賀雪莉的結拜姐妹出現
＃提醒midi如果要告牛牛勿找劉姓律師浪費錢



		11

		112年9月間

		「君子好逑」的事件沒有結束，中午我收到Podcast託管平台的來信，那個被大比康處長自爆跟他有染的三號劉姓女子，對我提告，並要求平台「＃移除我的Podcast節目」。
劉姓女子請了非常資深有名的律師，果然有錢就是任性，想告就告，老公在大閘蟹任職，年薪上看2,000萬，這種區區律師費小錢不算什麼。
律師函中有一段提到「廣播節目未經任何查證之情況下，逕散佈本人與孔劉太太戲稱為『大比康』之人搞曖昧之相關言論，並於節目中公開本人工作地點、英文名字、甚至大肆宣傳本人的婚姻狀況及家庭生活，意圖誘使外人誤信本人男女關係混亂，對婚姻關係不忠等情。」
以上真是天大的笑話！寶貝三號以上所提及的種種內容，都是大比康自己發文自爆「已婚、育有一女，多年前供應商，到現在雖然已婚，但我還是不放過可以玩的機會。雖然有上述可以固定打砲的對象，但是我還是每天都必須跟她聯繫搞曖昧。」
為什麼不去告大比康啦，莫非還有愛？
我公開了什麼事情？我頂多是第一個說出，寶貝三號的老公是某大科技公司的副總，這算哪來的誹謗或是妨害名譽？一個女人能嫁給副總，是多麼努力後的成就啊，值得讚賞耶。
曾經離婚也育有一名已就讀國中的兒子，請問又誹謗或是妨害名譽了什麼？離婚沒什麼啊，現在台灣離婚率那麼高，為什麼要瞧不起離婚的人？
然後寶貝三號要求我「回覆她名譽」，被大比康摧毀的東西，冤有頭債有主，要我背黑鍋幹什麼？
她說，我是「為了提高自身知名度而惡意侵害本人名譽及隱私權」還是搞錯對象了吧？為什麼不去找大比康？為了提升知名度所以惡意侵害寶貝三號的名譽，這一點也很荒謬，我在書寫關於她的文章時，完全沒有想到知名度，只覺得這女生真的很奇葩，我非常厭惡這種人。
律師函中，寶貝三號也自爆，「孔劉太太經臉書審查認定相關內容涉及不實資訊而遭下架」，而本人早於112年8月19日至警局對該粉絲專頁不實內容提告刑事妨害名譽。
吼，抓到了喔，我的粉專被癱瘓就是妳等相關人搞的。
搞清楚喔，我不是因為「涉及不實資訊」文章被臉書下架，原因是什麼，怎麼搞出來的，寶貝三號本人非常清楚。
現在寶貝三號警告託管平臺，要將我的「廣播節目」予以移除，否則將對該公司、負責人以及涉及系爭廣播節目之相關人員，提起刑事加重妨害名譽之告訴及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
拜託，沒唸書的話，也要多讀書。寶貝三號真的有搞懂Podcast是什麼東西嗎？？？臉書你們有辦法直接把我搞掉，這種Podcast平台不是可以讓你們這樣無法無天的。
世道上，又出現一個「以訟止謗」的傢伙。我又不是沒被告過，我真的沒在怕。
沒關係，我們法庭見，我也好想看看，外傳整到壞掉的寶貝三號，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週末快樂喔，寶貝，祝福您和您的副總先生，有個愉快的假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934號

上　訴　人　劉家馨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上  訴  人　江妍熹（原名江文軍）

訴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

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697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江妍熹給付金錢、刪除下架貼文部分，及該部分假

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劉家馨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劉家馨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劉家馨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

    256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劉家馨於原審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對造上訴人江妍熹應

    給付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本息；㈡江妍熹應在社群軟體

    FACEBOOK（下稱臉書）「我是孔劉的太太，凱薩琳‧孔－江妍

    熹」粉絲專頁（下稱系爭粉專），以臉書預設字體及字型大

    小並以置頂方式刊登本件判決全文10日，且不得限制閱覽權

    限。㈢江妍熹應將如附表1、2所示文字（下分稱附表1、2貼

    文，合稱系爭貼文）刪除下架。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經原審為劉家馨一部勝敗之判決，兩造各自提起上訴。嗣

    劉家馨於本院就聲明㈢部分增加民法第18條為請求權基礎，

    係就其主張江妍熹不法侵害其名譽，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非

    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依前揭規定，自無不合。

貳、實體部分：　　

一、劉家馨主張：江妍熹為系爭粉專管理人，自民國112年8月17

    日至113年2月間在該粉專公開發表系爭貼文，不實指摘伊與

    訴外人即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創公司）處長許君

    逑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交友複雜、對婚姻不忠等涉及私德且

    與公共利益無關之文字，足以貶損伊在社會上評價，侵害伊

    名譽，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條

    規定，求為命江妍熹：㈠給付伊100萬元本息；㈡在系爭粉專

    以臉書預設字體、字型大小並置頂貼文之方式，連續刊登本

    案民事判決全文10日，且不得限制閱覽權限；㈢刪除下架系

    爭貼文之判決（原審判命江妍熹應給付劉家馨20萬元本息、

    刪除附表1貼文，駁回劉家馨其餘之訴。兩造就敗訴部分，

    各自提起上訴）。

二、江妍熹則以：許君逑於112年8月16日在其臉書帳號公開發表

    與劉家馨間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下稱許君逑貼文），並提及

    供應商為打探消息用身體換取資訊，經多家新聞媒體、社群

    平台大肆報導，伊依許君逑貼文、新聞報導、社群媒體內容

    為系爭貼文，非純屬個人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涉之事，伊無

    侵害劉家馨名譽等語，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01至302頁)：

  ㈠許君逑於112年8月16日在其臉書帳號發表：「我許君逑受不

    了現在的婚姻…因此我多年來都與公司供應商還有客戶亂搞

    男女關係，時間點都是重疊的，透過供應商來公司開會時間

    帶出去吃飯、開房間…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持續進行中…⒊聯詠

    科技(下稱聯詠公司)劉家馨已婚，育有一女。多年前供應商

    ，到現在雖然已婚，但我還是不放過可以玩的機會，雖然有

    上述可以固定打炮的對象，但我還是每天都必須要跟她聯繫

    搞曖昧。…知道那些供應商都為了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來換

    取資訊」等語。

  ㈡許君逑貼文發表後，當日新聞媒體、社群平台開始報導、討

    論，且有私密影片在網際網路上流傳。

  ㈢江妍熹自112年8月17日起至113年2月間止在系爭粉專發表系

    爭貼文。

四、劉家馨主張江妍熹在系爭粉專發表之系爭貼文不實在且與公

    益無關，侵害伊名譽，請求江妍熹賠償精神所受損害、在系

    爭粉專張貼判決內容、刪除系爭貼文等語，為江妍熹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茲析述如下：

　㈠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

    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

    ，無所謂真實與否。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

    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之

    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申言之

    ，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

    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

    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

    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

    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言論係以

    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陳述混合

    意見表達之評論，該評論者倘於陳述前經合理查證，或依查

    證所得資料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陳述為真實者，即可謂已

    善盡注意義務，而得解免其應負之侵權行為責任。

　㈡劉家馨雖主張江妍熹所為系爭貼文如附表1編號1、2、4、17

    、附表2編號2所示部分，指稱伊對婚姻不忠誠、與許君逑發

    生性行為、其看了性愛影片等陳述不實在（見本院卷第299

    頁），使閱聽者對伊產生負面印象，對伊於社會上之評價有

    所減損云云。惟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㈡，許君逑貼文提及其

    與供應商亂搞男女關係，每天與在聯詠公司任職之劉家馨聯

    繫搞曖昧，也知道供應商為了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換資訊等

    語後，各新聞媒體、社群平台隨即開始報導。又觀諸三立新

    聞網、聯合新聞網、TVBS新聞網、中時新聞網、自由時報、

    LINE TODAY、ET TODAY財經雲、年代新聞等媒體報導內容，

    除轉載許君逑貼文外，亦提及「群創光電一名許姓已婚處長

    」、「身體換資訊」、「群創處長睡3女」、「群創已婚處

    長自爆出軌還曝劈腿3女」、「私密片刪不完」、「訂單都

    這樣拿的」、「群創處長出軌3女」、「群創處長玩3人妻」

    等語（見原審卷第212至214、395至398、405至406、439、4

    43頁），可見江妍熹於112年8月17日起在系爭貼文所為上開

    言論，係綜合且未逸脫許君逑貼文、新聞媒體報導內容，而

    上開新聞媒體具有良好聲譽，報導內容應具有相當可信度，

    則江妍熹辯以伊信賴上開已公開資料為真實而加以傳述等語

    ，應可採信。

　㈢劉家馨又主張江妍熹於系爭貼文如附表1編號1、9、19、3、1

    4、12、8、附表2編號1、5、11、4所示言論，謾罵伊為渣女

    、惡女、爛人、翻牆、ㄅ一ㄠ（三聲）、討客兄、整形整到壞

    掉、奶奶還比頭大、嘴唇跟小丑一樣、有綠綠的老公、腦袋

    不是普通的離奇（下合稱渣女等言論，見本院卷第299、434

    頁），但伊感情狀態為伊私生活，與公益無涉，江妍熹上開

    意見陳述詆毀伊名譽云云。惟許君逑貼文及上開新聞媒體報

    導提及供應商為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換資訊等事項，而劉家

    馨、許君逑任職之聯詠公司、群創公司均為具相當規模之上

    市公司，劉家馨是否為爭取業績，而與許君逑有不正當往來

    ，攸關上市公司間交易有無違背誠信廉潔、投資人利益等公

    共利益，並非單純醜聞，自屬可受公評之事，則江妍熹依據

    許君逑貼文、新聞媒體報導，本於上開事實之認知，而為渣

    女等言論，其用詞雖尖銳、粗鄙，令劉家馨感到難堪或不快

    ，然參諸系爭貼文所根基事件之情狀、各該文字前後內容脈

    絡，尚難認其係恣意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未

    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應係基於善意所為之適當評

    論。

  ㈣從而，系爭貼文關於事實部分，江妍熹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

    實，就意見表達部分，係就涉及公共利益之可受公評事項，

    基於善意所為之適當評論，均無不法侵害劉家馨之名譽。

五、綜上所述，劉家馨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

    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江妍熹給付100萬元本息、在系

    爭粉專連續刊登本件民事判決全文10日、刪除下架系爭貼文

    ，均非正當，不應准許。原審命江妍熹給付20萬元本息、刪

    除下架附表1貼文部分，尚有未洽。江妍熹上訴論旨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

    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否准劉家馨請求江妍

    熹給付80萬元本息、刊登本件判決主文、刪除下架附表2貼

    文部分，核無不合。劉家馨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劉家馨之上訴為無理由，江妍熹之上訴為  

    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盧軍傑

                            法  官  朱美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附表1：

編號 發表時間 言論內容 1 112年8月17日 更正老公已是瑞昱副總VP 聯詠那個專睡處長的女人 螃蟹一呀，爪八個， 兩頭綠綠，這麼大個， 眼一擠呀，脖一縮， 爬呀爬呀過君逑。 我很討厭渣男， 但是我也嫉妒厭惡渣女。 性愛影片我看了，那三個女生一點都不無辜，每個都很enjoy。 君逑寶貝3號，聽說現在把自己整成塑膠人，私生活非常驚人，現任老公還是瑞昱處長。 上班睡群創處長， 下班睡瑞昱處長。 橫批：專睡處長。 老公現在人在國外出差， 應該很想衝回來休妻！ 2 112年8月17日 安雪莉（聯詠寶貝3號）曾經有過一段婚姻，跟第一任老公生的孩子已經上國中了。 離婚後跑來去瑞昱當業務，知道長官單身，就主動投懷送抱，順利成為處長夫人，現在更晉身成副總夫人，兩人生了一個女兒，現在唸幼稚園。 偶然間，安雪莉巧遇了大比康，大比康對她來說有著致命的吸引力。 副總的照片我看了，是個好人，比康大小也很正常，稱不上帥，但是也絕對不會有人說他醜。 同公司的人說，副總是個憨厚老實的純情男，有夠可憐，頭頂超綠。 只能說，安雪莉的故事真的超勵志，人生非長官不睡。 最後，我相信竹科雖然很多騙感情騙身體的渣男，但是被騙的純情男也不少，請保重。 3 112年8月18日 女生的感知就是比男人精準強大 不只一個女生私訊跟我說，安雪莉真的很ㄅ一ㄠ（三聲），沒什麼女生朋友，都跟男人混。 Cheery Ho也差不多，社群上都是男人在留言，你一句我一句的打情罵俏，把老公當青瞑。 往往男生覺得漂亮的對象，女生都覺得不怎麼樣啊，真正漂亮能幹有實力的女生，卻又被男人當成鬼，不然就是開嗆「台女都一樣」。 醒醒吧還在閉眼的男性，快點培養「女性識讀」的能力。 4 112年9月間 小聰明讀者表示 「副總就是不處理外遇，處理妳啊，有夠瞎。」 ＃這麼好的老公打著燈籠都找不到 5 112年9月間 我社區的管理員大哥，感覺是做身體健康的，小時候在美國長大。 因為寶貝三號的事情，我有提醒管理員大哥，可能又要幫我收一些奇奇怪怪的信件。 大哥今天跟我再次聊到這件事情，他說：「丟臉的事還敢告，臉皮滿厚的，難怪敢做這種事，真的愛就不會做傷害對方的事。」 對於綠綠的副總，大哥的評論是：「太放縱自己老婆吧！」 講到最後，大哥自爆：「我堂弟是XX的總編輯，之前是OO的總編，被挖到XX。」還截圖給我看他所言不假。 哈哈哈，我來想想可以怎麼拜託XX的總編輯讓我爆紅吧！ 有很多秘密的人，記得對社區管理員好一點，他們是知道最多住戶秘密的人。 不過我還好，因為我生活超級規律無聊，但是沒有開車的我，目前都把停車位給管理員大哥用！ 6 112年11月12日 我還是不懂，「老公是螃蟹副總，男友是君羊創處長」，哪裡妨害妳名譽了，妳很懂睡 像我老公孔劉，男友寅成， 每天也都睡得樂不思蜀的。 我們同一國好不好，讓別人對我們一起羨慕、嫉妒、恨！ 7 112年11月14日 讓我為您戴上一頂綠色的帽子 副總我在門口等您五分鐘 送您一頂我的「原味帽」 ＃老實人 ＃生活總要帶點綠 8 112年11月14日 因為偵查不公開，我暫時不能說明警察問了我什麼問題。 但是我還是想說，寶貝三號的腦袋不是普通的離奇。 副總是嫌自己太聰明，想要洗基因讓自己的後代笨一點嗎？ 阿彌陀佛 9 113年1月間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再來寫一本「惡女」的書，才能平衡一下形象，不然大家都說我仇男。 ＃女人壞起來真的比男人還可怕 目前可以寫的主角已有：直銷騙子懶覺瑜、新聞界素秋姨、螃蟹爬牆副總夫人、教育界大瘋女 ＃惡女們不用太緊張因為我會先把劇本寫完 10 113年1月間 ＃關於大比康跟副總的加腥寶貝 耶，這個久違的畸戀二人組的名字再次出現，是不是讓你們覺得既熟悉又陌生？ 這世界上有很爛的記者，也有好的記者。 我答應到時候開庭，會給某家電視台獨家採訪權及跟拍權。 這麼歡樂的案子，才是流量密碼啊。 11 113年2月間 ＃群創我來了（有人要買豬鼻子嗎） 來幫＃加腥寶貝尋找她魂牽夢縈的姘頭大比康 ＃科技業最後一塊拼圖補上。 特地戴了豬鼻子，我發現鼻孔大，呼吸並沒有比較順暢，而且鼻孔一大，看起來就會很像豬 不過為了藝術犧牲形象，我可以沒關係。 我還準備了兩頂帽子，一頂是「＃您老婆真棒」，一頂是「＃抓奸現場請戴好此綠帽」。 冤有頭，債有主，妳想要回覆名譽應該去找＃大比康，找我真的不對捏，我覺得＃妳對大比康還有愛，＃這樣螃蟹副總怎麼辦？ 妳到底被離婚了沒啊，老公好可憐。 12 113年2月間 期待快點開庭，這樣我就可以看到傳說中整形整到壞掉，而且奶奶還比頭大、嘴唇跟小丑一樣的加腥寶貝。 我真的很想跟妳相見歡。 而且每次來竹科都很好玩，有竹科神秘人士會全程陪玩，我愛她們 今天出發的時候，也遇上了上回讓我得到3萬個讚的705廖建利司機伯伯，伯伯沿路陪我聊天。 回程時，新竹站上車時，高鐵上人滿到爆，桃園站一到，一個伯伯準備下車，他指定我去坐他的位子，一整個人品大爆發。 結論，我還要再來新竹玩，新竹好好玩 ＃還好孔太太不是大比康 ＃不知道螃蟹副總今年年終幾個月 13 113年2月間 ＃高端玩家＃陸版牛家腥 瞞著交往兩年多的CEO男友，閃嫁富二代，最後慘遭富二代退婚。 螃蟹副總，您要硬起來啊，不要讓別人笑台灣男人軟綿綿 ＃一邊是副總一邊是處長 ＃左右的不是為難了自己 副總啊，不要讓您的年終獎金，變成流律師拿去做公關上媒體的高級禮盒，以及您愛妻身上的填充物。 浪費啊～ 14 113年2月間 孔太太：「＃我從來就不怕人設翻車，＃因為我每天都在開碰碰車。」 最近看到很多人提醒「請網紅善用流量」，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我覺得非常忠肯，因為如果濫用，有一天反作用力可能會反噬自己。 … 雖然我因為寫文章已經成了「被告專業戶」，但是那些愛亂告人的人，才是最不要臉的人。從那個桃園甜不辣手成男、台北市府前機要秘書張胖、一路到討客兄的螃蟹副總夫人，他們幹了傷天害理的事情，還不知道低調，只會以訟止謗，最終都會走向滅亡。 … 15 113年2月間 發哥長官說：「她（澱粉小姐）的TA都是苦命人，苦命人才會想吃別人推薦的保健品來延年益壽。」 發哥長官要我多做研究那些在我粉專潛水的竹科高學歷高收入的男人，到底什麼時候會掏出卡來。 所以我就問， 竹科男你們到底想買什麼？ 壯陽藥？小孩玩具？安太座愛馬仕？ 已經數不清n個人跟我說「史考特˙沈」是大好人，只是娶了不好的女人。 我已完全知悉。 我會快點寄賀卡給他，連那頂原味綠帽一起寄出。 16 113年2月間 ＃好詩好濕（承上篇） 群創有個許大比康 發哥有個許大比康 兩人山前來比康 不知是群創的比康大 還是發哥的比康大 但是我還是最愛讓螃蟹副總戴綠帽的淒厲人妻「寶貝三號」 17 113年2月間 到底是情愛的糾葛、命運的糾纏、金錢的誘惑，還是利益的衝突？ 竹科真的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之前群創處長sleep螃蟹副總夫人， … 18 113年2月間 雪莉的老公是螃蟹副總，但是她戀上了有大比康的群創許姓處長。 米迪的老公是綠能源大老闆，但是她戀上了有大比康的發哥許姓處長。 ＃強烈懷疑兩名許姓男子有血緣關係 ＃而且專玩水字部首姓氏男子的妻子 雪莉和米迪的老公，看起來各方面都大勝有著大比康的對手，這兩個女人到底在想什麼 ＃史考特和阿爾文的悲傷真的很悲傷 19 113年2月間 「生命中的小人，也可以是人生裡的貴人」 2024年我強烈領悟這句話的真諦。 LINE群組內，好多人跟我說，他們都是從群創大比康事件開始追蹤我，還去買了我的三本書來看。 看到大家對我這麼好，開庭當天一定廣邀大家蒞臨現場。 不過呢，我對於寶貝三號和她那個目小奸詐臉的網紅律師都是「巨蟹座」這件事情，感到非常不爽！ 怎麼可以這樣玷污我老公的星座！ 巨蟹座爛人怎麼這麼多 … 

 

附表2：

編號 發表時間 言論內容 1 112年8月17日 【號外】 感謝讀者提供最新消息，  聽說大比康目前留停，下禮拜五正式滾蛋。 元配這次的怨念真的夠深， 一開始就決定往ㄙˇ裡打！ 我之前在上一個粉專「渣男動物園」就有說過，  如果想讓一個渣男徹底毀滅， 只去找渣男的外遇對象理論是不夠的。  不只會被小三視為「不被愛的第三者」，  要是情緒稍微失控，還會被當成神經病，  旁人就會覺得渣男外遇正常自然，都是妳自找妳活該。 所以拼了命，死弄活弄讓渣男跟渣女分手沒意義， 那樣格局太小了，要放大、放大、無限放大。 要搞就要搞大條的， 直接鬧到公司去，也直接弄到渣女被人盡皆知。 當渣男沒了事業，渣女還留渣男在身邊幹嘛？ 別傻了，又不是帥如韓國男神，鼻孔甚至還大如眼， 沒錢沒權力，根本瞬間變成屁！ 2 112年8月17日 不要跟我要影片啦。  影片晃動，也沒辦法100％確定是當事人，男生的比康黑暗中看起來也不知道是影子還是真的洞很大。 那三個女生也通通塑膠臉，我根本分不出來。 有些人主張，這三個女生不該被揭發出來，這個我是不認同啦，女權自助餐不能無限上綱。 沒道理男生該高高舉起，女生就可以輕輕放下。 3 112年8月18日 一名疑似安雪莉的友人，感覺來套話。 她問我是不是跟安雪莉有過節？為什麼砲火都在她身上？ 還說，為什麼她跟安雪莉認識這麼久都不知道這些事情，最後還喊了一句「amazing」。 amazing妳個小叮噹啦，安雪莉的行為才amazing。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我跟安雪莉能有什麼過節？我台北人又不混竹科，跟竹科唯一的交集是以前交往過一個台積電男友。 然後安雪莉睡過的對象，都不是我的菜，我就算餓死都不要。 4 112年9月間 8/19跑去竹北六個家警察局提案 喔，時間不是應該拿來安撫綠綠的老公嗎？跑去騷擾警察幹嘛？ 5   112年9月間 如果妳有一個，年薪上看兩千萬，博士學位，又任職於超大型公司VP的老公...... 他不在乎妳的過去，就算全世界都知道妳翻了牆，幫他編織了一頂綠油油的帽子，他還是始終不離不棄，也支持妳浪費錢打官司。 請妳說什麼都要好好假裝愛下去，根本就是極品男人啊（不論肉身的話）。 6 112年10月間 寶貝三號之歌 我的寶貝寶貝 給妳一點賤賤 讓妳今夜不好眠 我的小鬼小鬼 逗逗妳的哭臉 讓妳喜歡這世界 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寶貝 倦的時候有比康陪 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寶貝 要妳知道妳最霉 7 112年11月15日 不慕榮利。只愛孔劉 聯發科長官晚上突然想起來，他有一個同學單身，據說是台積電準一級長官，長相中上，約175公分，每天上班不是開保時捷就是法拉利。 我隨口問了幾個問題，長官就知道沒戲唱，因為我只想在加腥寶貝挫敗時，請那位先生開著拉風跑車載我去螃蟹公司再拍一次照片，下次我會拉大布條。 長官說：「你選擇要做自己，要最好的對象（孔劉），所以你要追逐的是那些矽膠奶看不到的高峰，光這一點妳的人生就贏了。失去熱情和所愛的人事物，是感情上的貧窮，那些錢終究只能買矽膠和玻尿酸，或是花錢請人拿刀割自己。」 是不是很有智慧，祝福聯發科發大財！ ＃寶貝三號妳要不要考慮改嫁台積電準一級長官 ＃他的錢錢更多喔 ＃妳求求我我就幫妳介紹 8 113年1月間 這幾天我在忙我老公孔劉的東西，不要著急，「＃天母虐貓餐廳」事件我還有在持續關注，不會輕輕放下。 接下來會連載我夢到的虐貓女的故事。 歡迎懶覺瑜繼續去找＃許藍方還有＃寶貝三號（這兩個女孩好巧都喜歡跟人夫玩）的＃御用律師，對我進行「妨害名譽」提告，我好興奮，要告快告但是妳有錢付律師費，為什麼沒錢還給那兩個年輕孩子140萬？妳這個詐欺犯！ 在我的渣男動物園私密Line群組裡，這兩天連續三個女生都驚呼該知名律師撞臉＃鄧佳華，難怪我覺得他好眼熟，但是他自稱是律師界的阮經天。 我人生中第一次站在阮經天那邊，覺得他真衰小 給大家看看受虐貓小花現在的樣子，暖氣呼呼吹，已經快要6公斤了。 9 113年2月間 我要來寄一封手寫賀卡 給螃蟹帝國的 史考特˙沈 副總先生 雖然家門不幸 但是事業一定要順心 你是好人 只是娶錯了人（哭） 10 113年2月間 發哥大比康之歌 midi midi midi 愛重口味 車陣車陣吃midi，無聊吃midi 雖然沒洗有點臭 恩～就要吃midi midi給我 （二寶媽，老公開公司，還蠻帥的） ＃狂賀雪莉的結拜姐妹出現 ＃提醒midi如果要告牛牛勿找劉姓律師浪費錢 11 112年9月間 「君子好逑」的事件沒有結束，中午我收到Podcast託管平台的來信，那個被大比康處長自爆跟他有染的三號劉姓女子，對我提告，並要求平台「＃移除我的Podcast節目」。 劉姓女子請了非常資深有名的律師，果然有錢就是任性，想告就告，老公在大閘蟹任職，年薪上看2,000萬，這種區區律師費小錢不算什麼。 律師函中有一段提到「廣播節目未經任何查證之情況下，逕散佈本人與孔劉太太戲稱為『大比康』之人搞曖昧之相關言論，並於節目中公開本人工作地點、英文名字、甚至大肆宣傳本人的婚姻狀況及家庭生活，意圖誘使外人誤信本人男女關係混亂，對婚姻關係不忠等情。」 以上真是天大的笑話！寶貝三號以上所提及的種種內容，都是大比康自己發文自爆「已婚、育有一女，多年前供應商，到現在雖然已婚，但我還是不放過可以玩的機會。雖然有上述可以固定打砲的對象，但是我還是每天都必須跟她聯繫搞曖昧。」 為什麼不去告大比康啦，莫非還有愛？ 我公開了什麼事情？我頂多是第一個說出，寶貝三號的老公是某大科技公司的副總，這算哪來的誹謗或是妨害名譽？一個女人能嫁給副總，是多麼努力後的成就啊，值得讚賞耶。 曾經離婚也育有一名已就讀國中的兒子，請問又誹謗或是妨害名譽了什麼？離婚沒什麼啊，現在台灣離婚率那麼高，為什麼要瞧不起離婚的人？ 然後寶貝三號要求我「回覆她名譽」，被大比康摧毀的東西，冤有頭債有主，要我背黑鍋幹什麼？ 她說，我是「為了提高自身知名度而惡意侵害本人名譽及隱私權」還是搞錯對象了吧？為什麼不去找大比康？為了提升知名度所以惡意侵害寶貝三號的名譽，這一點也很荒謬，我在書寫關於她的文章時，完全沒有想到知名度，只覺得這女生真的很奇葩，我非常厭惡這種人。 律師函中，寶貝三號也自爆，「孔劉太太經臉書審查認定相關內容涉及不實資訊而遭下架」，而本人早於112年8月19日至警局對該粉絲專頁不實內容提告刑事妨害名譽。 吼，抓到了喔，我的粉專被癱瘓就是妳等相關人搞的。 搞清楚喔，我不是因為「涉及不實資訊」文章被臉書下架，原因是什麼，怎麼搞出來的，寶貝三號本人非常清楚。 現在寶貝三號警告託管平臺，要將我的「廣播節目」予以移除，否則將對該公司、負責人以及涉及系爭廣播節目之相關人員，提起刑事加重妨害名譽之告訴及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 拜託，沒唸書的話，也要多讀書。寶貝三號真的有搞懂Podcast是什麼東西嗎？？？臉書你們有辦法直接把我搞掉，這種Podcast平台不是可以讓你們這樣無法無天的。 世道上，又出現一個「以訟止謗」的傢伙。我又不是沒被告過，我真的沒在怕。 沒關係，我們法庭見，我也好想看看，外傳整到壞掉的寶貝三號，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週末快樂喔，寶貝，祝福您和您的副總先生，有個愉快的假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934號
上　訴　人　劉家馨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上  訴  人　江妍熹（原名江文軍）
訴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697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江妍熹給付金錢、刪除下架貼文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劉家馨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劉家馨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劉家馨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6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劉家馨於原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對造上訴人江妍熹應給付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本息；㈡江妍熹應在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我是孔劉的太太，凱薩琳‧孔－江妍熹」粉絲專頁（下稱系爭粉專），以臉書預設字體及字型大小並以置頂方式刊登本件判決全文10日，且不得限制閱覽權限。㈢江妍熹應將如附表1、2所示文字（下分稱附表1、2貼文，合稱系爭貼文）刪除下架。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原審為劉家馨一部勝敗之判決，兩造各自提起上訴。嗣劉家馨於本院就聲明㈢部分增加民法第18條為請求權基礎，係就其主張江妍熹不法侵害其名譽，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依前揭規定，自無不合。
貳、實體部分：　　
一、劉家馨主張：江妍熹為系爭粉專管理人，自民國112年8月17日至113年2月間在該粉專公開發表系爭貼文，不實指摘伊與訴外人即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創公司）處長許君逑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交友複雜、對婚姻不忠等涉及私德且與公共利益無關之文字，足以貶損伊在社會上評價，侵害伊名譽，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條規定，求為命江妍熹：㈠給付伊100萬元本息；㈡在系爭粉專以臉書預設字體、字型大小並置頂貼文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民事判決全文10日，且不得限制閱覽權限；㈢刪除下架系爭貼文之判決（原審判命江妍熹應給付劉家馨20萬元本息、刪除附表1貼文，駁回劉家馨其餘之訴。兩造就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
二、江妍熹則以：許君逑於112年8月16日在其臉書帳號公開發表與劉家馨間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下稱許君逑貼文），並提及供應商為打探消息用身體換取資訊，經多家新聞媒體、社群平台大肆報導，伊依許君逑貼文、新聞報導、社群媒體內容為系爭貼文，非純屬個人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涉之事，伊無侵害劉家馨名譽等語，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01至302頁)：
  ㈠許君逑於112年8月16日在其臉書帳號發表：「我許君逑受不了現在的婚姻…因此我多年來都與公司供應商還有客戶亂搞男女關係，時間點都是重疊的，透過供應商來公司開會時間帶出去吃飯、開房間…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持續進行中…⒊聯詠科技(下稱聯詠公司)劉家馨已婚，育有一女。多年前供應商，到現在雖然已婚，但我還是不放過可以玩的機會，雖然有上述可以固定打炮的對象，但我還是每天都必須要跟她聯繫搞曖昧。…知道那些供應商都為了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來換取資訊」等語。
  ㈡許君逑貼文發表後，當日新聞媒體、社群平台開始報導、討論，且有私密影片在網際網路上流傳。
  ㈢江妍熹自112年8月17日起至113年2月間止在系爭粉專發表系爭貼文。
四、劉家馨主張江妍熹在系爭粉專發表之系爭貼文不實在且與公益無關，侵害伊名譽，請求江妍熹賠償精神所受損害、在系爭粉專張貼判決內容、刪除系爭貼文等語，為江妍熹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析述如下：
　㈠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申言之，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言論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陳述混合意見表達之評論，該評論者倘於陳述前經合理查證，或依查證所得資料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陳述為真實者，即可謂已善盡注意義務，而得解免其應負之侵權行為責任。
　㈡劉家馨雖主張江妍熹所為系爭貼文如附表1編號1、2、4、17、附表2編號2所示部分，指稱伊對婚姻不忠誠、與許君逑發生性行為、其看了性愛影片等陳述不實在（見本院卷第299頁），使閱聽者對伊產生負面印象，對伊於社會上之評價有所減損云云。惟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㈡，許君逑貼文提及其與供應商亂搞男女關係，每天與在聯詠公司任職之劉家馨聯繫搞曖昧，也知道供應商為了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換資訊等語後，各新聞媒體、社群平台隨即開始報導。又觀諸三立新聞網、聯合新聞網、TVBS新聞網、中時新聞網、自由時報、LINE TODAY、ET TODAY財經雲、年代新聞等媒體報導內容，除轉載許君逑貼文外，亦提及「群創光電一名許姓已婚處長」、「身體換資訊」、「群創處長睡3女」、「群創已婚處長自爆出軌還曝劈腿3女」、「私密片刪不完」、「訂單都這樣拿的」、「群創處長出軌3女」、「群創處長玩3人妻」等語（見原審卷第212至214、395至398、405至406、439、443頁），可見江妍熹於112年8月17日起在系爭貼文所為上開言論，係綜合且未逸脫許君逑貼文、新聞媒體報導內容，而上開新聞媒體具有良好聲譽，報導內容應具有相當可信度，則江妍熹辯以伊信賴上開已公開資料為真實而加以傳述等語，應可採信。
　㈢劉家馨又主張江妍熹於系爭貼文如附表1編號1、9、19、3、14、12、8、附表2編號1、5、11、4所示言論，謾罵伊為渣女、惡女、爛人、翻牆、ㄅ一ㄠ（三聲）、討客兄、整形整到壞掉、奶奶還比頭大、嘴唇跟小丑一樣、有綠綠的老公、腦袋不是普通的離奇（下合稱渣女等言論，見本院卷第299、434頁），但伊感情狀態為伊私生活，與公益無涉，江妍熹上開意見陳述詆毀伊名譽云云。惟許君逑貼文及上開新聞媒體報導提及供應商為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換資訊等事項，而劉家馨、許君逑任職之聯詠公司、群創公司均為具相當規模之上市公司，劉家馨是否為爭取業績，而與許君逑有不正當往來，攸關上市公司間交易有無違背誠信廉潔、投資人利益等公共利益，並非單純醜聞，自屬可受公評之事，則江妍熹依據許君逑貼文、新聞媒體報導，本於上開事實之認知，而為渣女等言論，其用詞雖尖銳、粗鄙，令劉家馨感到難堪或不快，然參諸系爭貼文所根基事件之情狀、各該文字前後內容脈絡，尚難認其係恣意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未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應係基於善意所為之適當評論。
  ㈣從而，系爭貼文關於事實部分，江妍熹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就意見表達部分，係就涉及公共利益之可受公評事項，基於善意所為之適當評論，均無不法侵害劉家馨之名譽。
五、綜上所述，劉家馨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江妍熹給付100萬元本息、在系爭粉專連續刊登本件民事判決全文10日、刪除下架系爭貼文，均非正當，不應准許。原審命江妍熹給付20萬元本息、刪除下架附表1貼文部分，尚有未洽。江妍熹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否准劉家馨請求江妍熹給付80萬元本息、刊登本件判決主文、刪除下架附表2貼文部分，核無不合。劉家馨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劉家馨之上訴為無理由，江妍熹之上訴為  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盧軍傑
                            法  官  朱美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附表1：
		編號

		發表時間

		言論內容



		1

		112年8月17日

		更正老公已是瑞昱副總VP
聯詠那個專睡處長的女人
螃蟹一呀，爪八個，
兩頭綠綠，這麼大個，
眼一擠呀，脖一縮，
爬呀爬呀過君逑。
我很討厭渣男，
但是我也嫉妒厭惡渣女。
性愛影片我看了，那三個女生一點都不無辜，每個都很enjoy。
君逑寶貝3號，聽說現在把自己整成塑膠人，私生活非常驚人，現任老公還是瑞昱處長。
上班睡群創處長，
下班睡瑞昱處長。
橫批：專睡處長。
老公現在人在國外出差，
應該很想衝回來休妻！



		2

		112年8月17日

		安雪莉（聯詠寶貝3號）曾經有過一段婚姻，跟第一任老公生的孩子已經上國中了。
離婚後跑來去瑞昱當業務，知道長官單身，就主動投懷送抱，順利成為處長夫人，現在更晉身成副總夫人，兩人生了一個女兒，現在唸幼稚園。
偶然間，安雪莉巧遇了大比康，大比康對她來說有著致命的吸引力。
副總的照片我看了，是個好人，比康大小也很正常，稱不上帥，但是也絕對不會有人說他醜。
同公司的人說，副總是個憨厚老實的純情男，有夠可憐，頭頂超綠。
只能說，安雪莉的故事真的超勵志，人生非長官不睡。
最後，我相信竹科雖然很多騙感情騙身體的渣男，但是被騙的純情男也不少，請保重。



		3

		112年8月18日

		女生的感知就是比男人精準強大
不只一個女生私訊跟我說，安雪莉真的很ㄅ一ㄠ（三聲），沒什麼女生朋友，都跟男人混。
Cheery Ho也差不多，社群上都是男人在留言，你一句我一句的打情罵俏，把老公當青瞑。
往往男生覺得漂亮的對象，女生都覺得不怎麼樣啊，真正漂亮能幹有實力的女生，卻又被男人當成鬼，不然就是開嗆「台女都一樣」。
醒醒吧還在閉眼的男性，快點培養「女性識讀」的能力。



		4

		112年9月間

		小聰明讀者表示
「副總就是不處理外遇，處理妳啊，有夠瞎。」
＃這麼好的老公打著燈籠都找不到



		5

		112年9月間

		我社區的管理員大哥，感覺是做身體健康的，小時候在美國長大。
因為寶貝三號的事情，我有提醒管理員大哥，可能又要幫我收一些奇奇怪怪的信件。
大哥今天跟我再次聊到這件事情，他說：「丟臉的事還敢告，臉皮滿厚的，難怪敢做這種事，真的愛就不會做傷害對方的事。」
對於綠綠的副總，大哥的評論是：「太放縱自己老婆吧！」
講到最後，大哥自爆：「我堂弟是XX的總編輯，之前是OO的總編，被挖到XX。」還截圖給我看他所言不假。
哈哈哈，我來想想可以怎麼拜託XX的總編輯讓我爆紅吧！
有很多秘密的人，記得對社區管理員好一點，他們是知道最多住戶秘密的人。
不過我還好，因為我生活超級規律無聊，但是沒有開車的我，目前都把停車位給管理員大哥用！



		6

		112年11月12日

		我還是不懂，「老公是螃蟹副總，男友是君羊創處長」，哪裡妨害妳名譽了，妳很懂睡
像我老公孔劉，男友寅成，
每天也都睡得樂不思蜀的。
我們同一國好不好，讓別人對我們一起羨慕、嫉妒、恨！



		7

		112年11月14日

		讓我為您戴上一頂綠色的帽子
副總我在門口等您五分鐘
送您一頂我的「原味帽」
＃老實人
＃生活總要帶點綠



		8

		112年11月14日

		因為偵查不公開，我暫時不能說明警察問了我什麼問題。
但是我還是想說，寶貝三號的腦袋不是普通的離奇。
副總是嫌自己太聰明，想要洗基因讓自己的後代笨一點嗎？
阿彌陀佛



		9

		113年1月間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再來寫一本「惡女」的書，才能平衡一下形象，不然大家都說我仇男。
＃女人壞起來真的比男人還可怕
目前可以寫的主角已有：直銷騙子懶覺瑜、新聞界素秋姨、螃蟹爬牆副總夫人、教育界大瘋女
＃惡女們不用太緊張因為我會先把劇本寫完



		10

		113年1月間

		＃關於大比康跟副總的加腥寶貝
耶，這個久違的畸戀二人組的名字再次出現，是不是讓你們覺得既熟悉又陌生？
這世界上有很爛的記者，也有好的記者。
我答應到時候開庭，會給某家電視台獨家採訪權及跟拍權。
這麼歡樂的案子，才是流量密碼啊。



		11

		113年2月間

		＃群創我來了（有人要買豬鼻子嗎）
來幫＃加腥寶貝尋找她魂牽夢縈的姘頭大比康
＃科技業最後一塊拼圖補上。
特地戴了豬鼻子，我發現鼻孔大，呼吸並沒有比較順暢，而且鼻孔一大，看起來就會很像豬 不過為了藝術犧牲形象，我可以沒關係。
我還準備了兩頂帽子，一頂是「＃您老婆真棒」，一頂是「＃抓奸現場請戴好此綠帽」。
冤有頭，債有主，妳想要回覆名譽應該去找＃大比康，找我真的不對捏，我覺得＃妳對大比康還有愛，＃這樣螃蟹副總怎麼辦？
妳到底被離婚了沒啊，老公好可憐。



		12

		113年2月間

		期待快點開庭，這樣我就可以看到傳說中整形整到壞掉，而且奶奶還比頭大、嘴唇跟小丑一樣的加腥寶貝。
我真的很想跟妳相見歡。
而且每次來竹科都很好玩，有竹科神秘人士會全程陪玩，我愛她們
今天出發的時候，也遇上了上回讓我得到3萬個讚的705廖建利司機伯伯，伯伯沿路陪我聊天。
回程時，新竹站上車時，高鐵上人滿到爆，桃園站一到，一個伯伯準備下車，他指定我去坐他的位子，一整個人品大爆發。
結論，我還要再來新竹玩，新竹好好玩
＃還好孔太太不是大比康
＃不知道螃蟹副總今年年終幾個月



		13

		113年2月間

		＃高端玩家＃陸版牛家腥
瞞著交往兩年多的CEO男友，閃嫁富二代，最後慘遭富二代退婚。
螃蟹副總，您要硬起來啊，不要讓別人笑台灣男人軟綿綿
＃一邊是副總一邊是處長
＃左右的不是為難了自己
副總啊，不要讓您的年終獎金，變成流律師拿去做公關上媒體的高級禮盒，以及您愛妻身上的填充物。
浪費啊～



		14

		113年2月間

		孔太太：「＃我從來就不怕人設翻車，＃因為我每天都在開碰碰車。」
最近看到很多人提醒「請網紅善用流量」，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我覺得非常忠肯，因為如果濫用，有一天反作用力可能會反噬自己。
…
雖然我因為寫文章已經成了「被告專業戶」，但是那些愛亂告人的人，才是最不要臉的人。從那個桃園甜不辣手成男、台北市府前機要秘書張胖、一路到討客兄的螃蟹副總夫人，他們幹了傷天害理的事情，還不知道低調，只會以訟止謗，最終都會走向滅亡。
…



		15

		113年2月間

		發哥長官說：「她（澱粉小姐）的TA都是苦命人，苦命人才會想吃別人推薦的保健品來延年益壽。」
發哥長官要我多做研究那些在我粉專潛水的竹科高學歷高收入的男人，到底什麼時候會掏出卡來。
所以我就問，
竹科男你們到底想買什麼？
壯陽藥？小孩玩具？安太座愛馬仕？
已經數不清n個人跟我說「史考特˙沈」是大好人，只是娶了不好的女人。
我已完全知悉。
我會快點寄賀卡給他，連那頂原味綠帽一起寄出。



		16

		113年2月間

		＃好詩好濕（承上篇）
群創有個許大比康
發哥有個許大比康
兩人山前來比康
不知是群創的比康大
還是發哥的比康大
但是我還是最愛讓螃蟹副總戴綠帽的淒厲人妻「寶貝三號」



		17

		113年2月間

		到底是情愛的糾葛、命運的糾纏、金錢的誘惑，還是利益的衝突？
竹科真的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之前群創處長sleep螃蟹副總夫人，
…



		18

		113年2月間

		雪莉的老公是螃蟹副總，但是她戀上了有大比康的群創許姓處長。
米迪的老公是綠能源大老闆，但是她戀上了有大比康的發哥許姓處長。
＃強烈懷疑兩名許姓男子有血緣關係
＃而且專玩水字部首姓氏男子的妻子
雪莉和米迪的老公，看起來各方面都大勝有著大比康的對手，這兩個女人到底在想什麼
＃史考特和阿爾文的悲傷真的很悲傷



		19

		113年2月間

		「生命中的小人，也可以是人生裡的貴人」
2024年我強烈領悟這句話的真諦。
LINE群組內，好多人跟我說，他們都是從群創大比康事件開始追蹤我，還去買了我的三本書來看。
看到大家對我這麼好，開庭當天一定廣邀大家蒞臨現場。
不過呢，我對於寶貝三號和她那個目小奸詐臉的網紅律師都是「巨蟹座」這件事情，感到非常不爽！
怎麼可以這樣玷污我老公的星座！
巨蟹座爛人怎麼這麼多
…







 
附表2：
		編號

		發表時間

		言論內容



		1

		112年8月17日

		【號外】
感謝讀者提供最新消息， 
聽說大比康目前留停，下禮拜五正式滾蛋。
元配這次的怨念真的夠深，
一開始就決定往ㄙˇ裡打！
我之前在上一個粉專「渣男動物園」就有說過， 
如果想讓一個渣男徹底毀滅，
只去找渣男的外遇對象理論是不夠的。 
不只會被小三視為「不被愛的第三者」， 
要是情緒稍微失控，還會被當成神經病， 
旁人就會覺得渣男外遇正常自然，都是妳自找妳活該。
所以拼了命，死弄活弄讓渣男跟渣女分手沒意義，
那樣格局太小了，要放大、放大、無限放大。
要搞就要搞大條的，
直接鬧到公司去，也直接弄到渣女被人盡皆知。
當渣男沒了事業，渣女還留渣男在身邊幹嘛？
別傻了，又不是帥如韓國男神，鼻孔甚至還大如眼，
沒錢沒權力，根本瞬間變成屁！



		2

		112年8月17日

		不要跟我要影片啦。 
影片晃動，也沒辦法100％確定是當事人，男生的比康黑暗中看起來也不知道是影子還是真的洞很大。
那三個女生也通通塑膠臉，我根本分不出來。
有些人主張，這三個女生不該被揭發出來，這個我是不認同啦，女權自助餐不能無限上綱。
沒道理男生該高高舉起，女生就可以輕輕放下。



		3

		112年8月18日

		一名疑似安雪莉的友人，感覺來套話。
她問我是不是跟安雪莉有過節？為什麼砲火都在她身上？
還說，為什麼她跟安雪莉認識這麼久都不知道這些事情，最後還喊了一句「amazing」。
amazing妳個小叮噹啦，安雪莉的行為才amazing。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我跟安雪莉能有什麼過節？我台北人又不混竹科，跟竹科唯一的交集是以前交往過一個台積電男友。
然後安雪莉睡過的對象，都不是我的菜，我就算餓死都不要。



		4

		112年9月間

		8/19跑去竹北六個家警察局提案
喔，時間不是應該拿來安撫綠綠的老公嗎？跑去騷擾警察幹嘛？



		5





		112年9月間

		如果妳有一個，年薪上看兩千萬，博士學位，又任職於超大型公司VP的老公......
他不在乎妳的過去，就算全世界都知道妳翻了牆，幫他編織了一頂綠油油的帽子，他還是始終不離不棄，也支持妳浪費錢打官司。
請妳說什麼都要好好假裝愛下去，根本就是極品男人啊（不論肉身的話）。



		6

		112年10月間

		寶貝三號之歌
我的寶貝寶貝
給妳一點賤賤
讓妳今夜不好眠
我的小鬼小鬼
逗逗妳的哭臉
讓妳喜歡這世界
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寶貝
倦的時候有比康陪
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寶貝
要妳知道妳最霉



		7

		112年11月15日

		不慕榮利。只愛孔劉
聯發科長官晚上突然想起來，他有一個同學單身，據說是台積電準一級長官，長相中上，約175公分，每天上班不是開保時捷就是法拉利。
我隨口問了幾個問題，長官就知道沒戲唱，因為我只想在加腥寶貝挫敗時，請那位先生開著拉風跑車載我去螃蟹公司再拍一次照片，下次我會拉大布條。
長官說：「你選擇要做自己，要最好的對象（孔劉），所以你要追逐的是那些矽膠奶看不到的高峰，光這一點妳的人生就贏了。失去熱情和所愛的人事物，是感情上的貧窮，那些錢終究只能買矽膠和玻尿酸，或是花錢請人拿刀割自己。」
是不是很有智慧，祝福聯發科發大財！
＃寶貝三號妳要不要考慮改嫁台積電準一級長官
＃他的錢錢更多喔
＃妳求求我我就幫妳介紹



		8

		113年1月間

		這幾天我在忙我老公孔劉的東西，不要著急，「＃天母虐貓餐廳」事件我還有在持續關注，不會輕輕放下。
接下來會連載我夢到的虐貓女的故事。
歡迎懶覺瑜繼續去找＃許藍方還有＃寶貝三號（這兩個女孩好巧都喜歡跟人夫玩）的＃御用律師，對我進行「妨害名譽」提告，我好興奮，要告快告但是妳有錢付律師費，為什麼沒錢還給那兩個年輕孩子140萬？妳這個詐欺犯！
在我的渣男動物園私密Line群組裡，這兩天連續三個女生都驚呼該知名律師撞臉＃鄧佳華，難怪我覺得他好眼熟，但是他自稱是律師界的阮經天。
我人生中第一次站在阮經天那邊，覺得他真衰小
給大家看看受虐貓小花現在的樣子，暖氣呼呼吹，已經快要6公斤了。



		9

		113年2月間

		我要來寄一封手寫賀卡
給螃蟹帝國的 史考特˙沈 副總先生
雖然家門不幸
但是事業一定要順心
你是好人
只是娶錯了人（哭）



		10

		113年2月間

		發哥大比康之歌
midi midi midi 愛重口味
車陣車陣吃midi，無聊吃midi
雖然沒洗有點臭
恩～就要吃midi
midi給我
（二寶媽，老公開公司，還蠻帥的）
＃狂賀雪莉的結拜姐妹出現
＃提醒midi如果要告牛牛勿找劉姓律師浪費錢



		11

		112年9月間

		「君子好逑」的事件沒有結束，中午我收到Podcast託管平台的來信，那個被大比康處長自爆跟他有染的三號劉姓女子，對我提告，並要求平台「＃移除我的Podcast節目」。
劉姓女子請了非常資深有名的律師，果然有錢就是任性，想告就告，老公在大閘蟹任職，年薪上看2,000萬，這種區區律師費小錢不算什麼。
律師函中有一段提到「廣播節目未經任何查證之情況下，逕散佈本人與孔劉太太戲稱為『大比康』之人搞曖昧之相關言論，並於節目中公開本人工作地點、英文名字、甚至大肆宣傳本人的婚姻狀況及家庭生活，意圖誘使外人誤信本人男女關係混亂，對婚姻關係不忠等情。」
以上真是天大的笑話！寶貝三號以上所提及的種種內容，都是大比康自己發文自爆「已婚、育有一女，多年前供應商，到現在雖然已婚，但我還是不放過可以玩的機會。雖然有上述可以固定打砲的對象，但是我還是每天都必須跟她聯繫搞曖昧。」
為什麼不去告大比康啦，莫非還有愛？
我公開了什麼事情？我頂多是第一個說出，寶貝三號的老公是某大科技公司的副總，這算哪來的誹謗或是妨害名譽？一個女人能嫁給副總，是多麼努力後的成就啊，值得讚賞耶。
曾經離婚也育有一名已就讀國中的兒子，請問又誹謗或是妨害名譽了什麼？離婚沒什麼啊，現在台灣離婚率那麼高，為什麼要瞧不起離婚的人？
然後寶貝三號要求我「回覆她名譽」，被大比康摧毀的東西，冤有頭債有主，要我背黑鍋幹什麼？
她說，我是「為了提高自身知名度而惡意侵害本人名譽及隱私權」還是搞錯對象了吧？為什麼不去找大比康？為了提升知名度所以惡意侵害寶貝三號的名譽，這一點也很荒謬，我在書寫關於她的文章時，完全沒有想到知名度，只覺得這女生真的很奇葩，我非常厭惡這種人。
律師函中，寶貝三號也自爆，「孔劉太太經臉書審查認定相關內容涉及不實資訊而遭下架」，而本人早於112年8月19日至警局對該粉絲專頁不實內容提告刑事妨害名譽。
吼，抓到了喔，我的粉專被癱瘓就是妳等相關人搞的。
搞清楚喔，我不是因為「涉及不實資訊」文章被臉書下架，原因是什麼，怎麼搞出來的，寶貝三號本人非常清楚。
現在寶貝三號警告託管平臺，要將我的「廣播節目」予以移除，否則將對該公司、負責人以及涉及系爭廣播節目之相關人員，提起刑事加重妨害名譽之告訴及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
拜託，沒唸書的話，也要多讀書。寶貝三號真的有搞懂Podcast是什麼東西嗎？？？臉書你們有辦法直接把我搞掉，這種Podcast平台不是可以讓你們這樣無法無天的。
世道上，又出現一個「以訟止謗」的傢伙。我又不是沒被告過，我真的沒在怕。
沒關係，我們法庭見，我也好想看看，外傳整到壞掉的寶貝三號，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週末快樂喔，寶貝，祝福您和您的副總先生，有個愉快的假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934號

上　訴　人　劉家馨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上  訴  人　江妍熹（原名江文軍）

訴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697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江妍熹給付金錢、刪除下架貼文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劉家馨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劉家馨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劉家馨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6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劉家馨於原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對造上訴人江妍熹應給付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本息；㈡江妍熹應在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我是孔劉的太太，凱薩琳‧孔－江妍熹」粉絲專頁（下稱系爭粉專），以臉書預設字體及字型大小並以置頂方式刊登本件判決全文10日，且不得限制閱覽權限。㈢江妍熹應將如附表1、2所示文字（下分稱附表1、2貼文，合稱系爭貼文）刪除下架。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原審為劉家馨一部勝敗之判決，兩造各自提起上訴。嗣劉家馨於本院就聲明㈢部分增加民法第18條為請求權基礎，係就其主張江妍熹不法侵害其名譽，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依前揭規定，自無不合。

貳、實體部分：　　

一、劉家馨主張：江妍熹為系爭粉專管理人，自民國112年8月17日至113年2月間在該粉專公開發表系爭貼文，不實指摘伊與訴外人即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創公司）處長許君逑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交友複雜、對婚姻不忠等涉及私德且與公共利益無關之文字，足以貶損伊在社會上評價，侵害伊名譽，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條規定，求為命江妍熹：㈠給付伊100萬元本息；㈡在系爭粉專以臉書預設字體、字型大小並置頂貼文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民事判決全文10日，且不得限制閱覽權限；㈢刪除下架系爭貼文之判決（原審判命江妍熹應給付劉家馨20萬元本息、刪除附表1貼文，駁回劉家馨其餘之訴。兩造就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

二、江妍熹則以：許君逑於112年8月16日在其臉書帳號公開發表與劉家馨間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下稱許君逑貼文），並提及供應商為打探消息用身體換取資訊，經多家新聞媒體、社群平台大肆報導，伊依許君逑貼文、新聞報導、社群媒體內容為系爭貼文，非純屬個人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涉之事，伊無侵害劉家馨名譽等語，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01至302頁)：

  ㈠許君逑於112年8月16日在其臉書帳號發表：「我許君逑受不了現在的婚姻…因此我多年來都與公司供應商還有客戶亂搞男女關係，時間點都是重疊的，透過供應商來公司開會時間帶出去吃飯、開房間…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持續進行中…⒊聯詠科技(下稱聯詠公司)劉家馨已婚，育有一女。多年前供應商，到現在雖然已婚，但我還是不放過可以玩的機會，雖然有上述可以固定打炮的對象，但我還是每天都必須要跟她聯繫搞曖昧。…知道那些供應商都為了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來換取資訊」等語。

  ㈡許君逑貼文發表後，當日新聞媒體、社群平台開始報導、討論，且有私密影片在網際網路上流傳。

  ㈢江妍熹自112年8月17日起至113年2月間止在系爭粉專發表系爭貼文。

四、劉家馨主張江妍熹在系爭粉專發表之系爭貼文不實在且與公益無關，侵害伊名譽，請求江妍熹賠償精神所受損害、在系爭粉專張貼判決內容、刪除系爭貼文等語，為江妍熹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析述如下：

　㈠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申言之，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言論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陳述混合意見表達之評論，該評論者倘於陳述前經合理查證，或依查證所得資料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陳述為真實者，即可謂已善盡注意義務，而得解免其應負之侵權行為責任。

　㈡劉家馨雖主張江妍熹所為系爭貼文如附表1編號1、2、4、17、附表2編號2所示部分，指稱伊對婚姻不忠誠、與許君逑發生性行為、其看了性愛影片等陳述不實在（見本院卷第299頁），使閱聽者對伊產生負面印象，對伊於社會上之評價有所減損云云。惟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㈡，許君逑貼文提及其與供應商亂搞男女關係，每天與在聯詠公司任職之劉家馨聯繫搞曖昧，也知道供應商為了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換資訊等語後，各新聞媒體、社群平台隨即開始報導。又觀諸三立新聞網、聯合新聞網、TVBS新聞網、中時新聞網、自由時報、LINE TODAY、ET TODAY財經雲、年代新聞等媒體報導內容，除轉載許君逑貼文外，亦提及「群創光電一名許姓已婚處長」、「身體換資訊」、「群創處長睡3女」、「群創已婚處長自爆出軌還曝劈腿3女」、「私密片刪不完」、「訂單都這樣拿的」、「群創處長出軌3女」、「群創處長玩3人妻」等語（見原審卷第212至214、395至398、405至406、439、443頁），可見江妍熹於112年8月17日起在系爭貼文所為上開言論，係綜合且未逸脫許君逑貼文、新聞媒體報導內容，而上開新聞媒體具有良好聲譽，報導內容應具有相當可信度，則江妍熹辯以伊信賴上開已公開資料為真實而加以傳述等語，應可採信。

　㈢劉家馨又主張江妍熹於系爭貼文如附表1編號1、9、19、3、14、12、8、附表2編號1、5、11、4所示言論，謾罵伊為渣女、惡女、爛人、翻牆、ㄅ一ㄠ（三聲）、討客兄、整形整到壞掉、奶奶還比頭大、嘴唇跟小丑一樣、有綠綠的老公、腦袋不是普通的離奇（下合稱渣女等言論，見本院卷第299、434頁），但伊感情狀態為伊私生活，與公益無涉，江妍熹上開意見陳述詆毀伊名譽云云。惟許君逑貼文及上開新聞媒體報導提及供應商為打探公司消息用身體換資訊等事項，而劉家馨、許君逑任職之聯詠公司、群創公司均為具相當規模之上市公司，劉家馨是否為爭取業績，而與許君逑有不正當往來，攸關上市公司間交易有無違背誠信廉潔、投資人利益等公共利益，並非單純醜聞，自屬可受公評之事，則江妍熹依據許君逑貼文、新聞媒體報導，本於上開事實之認知，而為渣女等言論，其用詞雖尖銳、粗鄙，令劉家馨感到難堪或不快，然參諸系爭貼文所根基事件之情狀、各該文字前後內容脈絡，尚難認其係恣意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未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應係基於善意所為之適當評論。

  ㈣從而，系爭貼文關於事實部分，江妍熹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就意見表達部分，係就涉及公共利益之可受公評事項，基於善意所為之適當評論，均無不法侵害劉家馨之名譽。

五、綜上所述，劉家馨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江妍熹給付100萬元本息、在系爭粉專連續刊登本件民事判決全文10日、刪除下架系爭貼文，均非正當，不應准許。原審命江妍熹給付20萬元本息、刪除下架附表1貼文部分，尚有未洽。江妍熹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否准劉家馨請求江妍熹給付80萬元本息、刊登本件判決主文、刪除下架附表2貼文部分，核無不合。劉家馨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劉家馨之上訴為無理由，江妍熹之上訴為  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盧軍傑

                            法  官  朱美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附表1：

編號 發表時間 言論內容 1 112年8月17日 更正老公已是瑞昱副總VP 聯詠那個專睡處長的女人 螃蟹一呀，爪八個， 兩頭綠綠，這麼大個， 眼一擠呀，脖一縮， 爬呀爬呀過君逑。 我很討厭渣男， 但是我也嫉妒厭惡渣女。 性愛影片我看了，那三個女生一點都不無辜，每個都很enjoy。 君逑寶貝3號，聽說現在把自己整成塑膠人，私生活非常驚人，現任老公還是瑞昱處長。 上班睡群創處長， 下班睡瑞昱處長。 橫批：專睡處長。 老公現在人在國外出差， 應該很想衝回來休妻！ 2 112年8月17日 安雪莉（聯詠寶貝3號）曾經有過一段婚姻，跟第一任老公生的孩子已經上國中了。 離婚後跑來去瑞昱當業務，知道長官單身，就主動投懷送抱，順利成為處長夫人，現在更晉身成副總夫人，兩人生了一個女兒，現在唸幼稚園。 偶然間，安雪莉巧遇了大比康，大比康對她來說有著致命的吸引力。 副總的照片我看了，是個好人，比康大小也很正常，稱不上帥，但是也絕對不會有人說他醜。 同公司的人說，副總是個憨厚老實的純情男，有夠可憐，頭頂超綠。 只能說，安雪莉的故事真的超勵志，人生非長官不睡。 最後，我相信竹科雖然很多騙感情騙身體的渣男，但是被騙的純情男也不少，請保重。 3 112年8月18日 女生的感知就是比男人精準強大 不只一個女生私訊跟我說，安雪莉真的很ㄅ一ㄠ（三聲），沒什麼女生朋友，都跟男人混。 Cheery Ho也差不多，社群上都是男人在留言，你一句我一句的打情罵俏，把老公當青瞑。 往往男生覺得漂亮的對象，女生都覺得不怎麼樣啊，真正漂亮能幹有實力的女生，卻又被男人當成鬼，不然就是開嗆「台女都一樣」。 醒醒吧還在閉眼的男性，快點培養「女性識讀」的能力。 4 112年9月間 小聰明讀者表示 「副總就是不處理外遇，處理妳啊，有夠瞎。」 ＃這麼好的老公打著燈籠都找不到 5 112年9月間 我社區的管理員大哥，感覺是做身體健康的，小時候在美國長大。 因為寶貝三號的事情，我有提醒管理員大哥，可能又要幫我收一些奇奇怪怪的信件。 大哥今天跟我再次聊到這件事情，他說：「丟臉的事還敢告，臉皮滿厚的，難怪敢做這種事，真的愛就不會做傷害對方的事。」 對於綠綠的副總，大哥的評論是：「太放縱自己老婆吧！」 講到最後，大哥自爆：「我堂弟是XX的總編輯，之前是OO的總編，被挖到XX。」還截圖給我看他所言不假。 哈哈哈，我來想想可以怎麼拜託XX的總編輯讓我爆紅吧！ 有很多秘密的人，記得對社區管理員好一點，他們是知道最多住戶秘密的人。 不過我還好，因為我生活超級規律無聊，但是沒有開車的我，目前都把停車位給管理員大哥用！ 6 112年11月12日 我還是不懂，「老公是螃蟹副總，男友是君羊創處長」，哪裡妨害妳名譽了，妳很懂睡 像我老公孔劉，男友寅成， 每天也都睡得樂不思蜀的。 我們同一國好不好，讓別人對我們一起羨慕、嫉妒、恨！ 7 112年11月14日 讓我為您戴上一頂綠色的帽子 副總我在門口等您五分鐘 送您一頂我的「原味帽」 ＃老實人 ＃生活總要帶點綠 8 112年11月14日 因為偵查不公開，我暫時不能說明警察問了我什麼問題。 但是我還是想說，寶貝三號的腦袋不是普通的離奇。 副總是嫌自己太聰明，想要洗基因讓自己的後代笨一點嗎？ 阿彌陀佛 9 113年1月間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再來寫一本「惡女」的書，才能平衡一下形象，不然大家都說我仇男。 ＃女人壞起來真的比男人還可怕 目前可以寫的主角已有：直銷騙子懶覺瑜、新聞界素秋姨、螃蟹爬牆副總夫人、教育界大瘋女 ＃惡女們不用太緊張因為我會先把劇本寫完 10 113年1月間 ＃關於大比康跟副總的加腥寶貝 耶，這個久違的畸戀二人組的名字再次出現，是不是讓你們覺得既熟悉又陌生？ 這世界上有很爛的記者，也有好的記者。 我答應到時候開庭，會給某家電視台獨家採訪權及跟拍權。 這麼歡樂的案子，才是流量密碼啊。 11 113年2月間 ＃群創我來了（有人要買豬鼻子嗎） 來幫＃加腥寶貝尋找她魂牽夢縈的姘頭大比康 ＃科技業最後一塊拼圖補上。 特地戴了豬鼻子，我發現鼻孔大，呼吸並沒有比較順暢，而且鼻孔一大，看起來就會很像豬 不過為了藝術犧牲形象，我可以沒關係。 我還準備了兩頂帽子，一頂是「＃您老婆真棒」，一頂是「＃抓奸現場請戴好此綠帽」。 冤有頭，債有主，妳想要回覆名譽應該去找＃大比康，找我真的不對捏，我覺得＃妳對大比康還有愛，＃這樣螃蟹副總怎麼辦？ 妳到底被離婚了沒啊，老公好可憐。 12 113年2月間 期待快點開庭，這樣我就可以看到傳說中整形整到壞掉，而且奶奶還比頭大、嘴唇跟小丑一樣的加腥寶貝。 我真的很想跟妳相見歡。 而且每次來竹科都很好玩，有竹科神秘人士會全程陪玩，我愛她們 今天出發的時候，也遇上了上回讓我得到3萬個讚的705廖建利司機伯伯，伯伯沿路陪我聊天。 回程時，新竹站上車時，高鐵上人滿到爆，桃園站一到，一個伯伯準備下車，他指定我去坐他的位子，一整個人品大爆發。 結論，我還要再來新竹玩，新竹好好玩 ＃還好孔太太不是大比康 ＃不知道螃蟹副總今年年終幾個月 13 113年2月間 ＃高端玩家＃陸版牛家腥 瞞著交往兩年多的CEO男友，閃嫁富二代，最後慘遭富二代退婚。 螃蟹副總，您要硬起來啊，不要讓別人笑台灣男人軟綿綿 ＃一邊是副總一邊是處長 ＃左右的不是為難了自己 副總啊，不要讓您的年終獎金，變成流律師拿去做公關上媒體的高級禮盒，以及您愛妻身上的填充物。 浪費啊～ 14 113年2月間 孔太太：「＃我從來就不怕人設翻車，＃因為我每天都在開碰碰車。」 最近看到很多人提醒「請網紅善用流量」，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我覺得非常忠肯，因為如果濫用，有一天反作用力可能會反噬自己。 … 雖然我因為寫文章已經成了「被告專業戶」，但是那些愛亂告人的人，才是最不要臉的人。從那個桃園甜不辣手成男、台北市府前機要秘書張胖、一路到討客兄的螃蟹副總夫人，他們幹了傷天害理的事情，還不知道低調，只會以訟止謗，最終都會走向滅亡。 … 15 113年2月間 發哥長官說：「她（澱粉小姐）的TA都是苦命人，苦命人才會想吃別人推薦的保健品來延年益壽。」 發哥長官要我多做研究那些在我粉專潛水的竹科高學歷高收入的男人，到底什麼時候會掏出卡來。 所以我就問， 竹科男你們到底想買什麼？ 壯陽藥？小孩玩具？安太座愛馬仕？ 已經數不清n個人跟我說「史考特˙沈」是大好人，只是娶了不好的女人。 我已完全知悉。 我會快點寄賀卡給他，連那頂原味綠帽一起寄出。 16 113年2月間 ＃好詩好濕（承上篇） 群創有個許大比康 發哥有個許大比康 兩人山前來比康 不知是群創的比康大 還是發哥的比康大 但是我還是最愛讓螃蟹副總戴綠帽的淒厲人妻「寶貝三號」 17 113年2月間 到底是情愛的糾葛、命運的糾纏、金錢的誘惑，還是利益的衝突？ 竹科真的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之前群創處長sleep螃蟹副總夫人， … 18 113年2月間 雪莉的老公是螃蟹副總，但是她戀上了有大比康的群創許姓處長。 米迪的老公是綠能源大老闆，但是她戀上了有大比康的發哥許姓處長。 ＃強烈懷疑兩名許姓男子有血緣關係 ＃而且專玩水字部首姓氏男子的妻子 雪莉和米迪的老公，看起來各方面都大勝有著大比康的對手，這兩個女人到底在想什麼 ＃史考特和阿爾文的悲傷真的很悲傷 19 113年2月間 「生命中的小人，也可以是人生裡的貴人」 2024年我強烈領悟這句話的真諦。 LINE群組內，好多人跟我說，他們都是從群創大比康事件開始追蹤我，還去買了我的三本書來看。 看到大家對我這麼好，開庭當天一定廣邀大家蒞臨現場。 不過呢，我對於寶貝三號和她那個目小奸詐臉的網紅律師都是「巨蟹座」這件事情，感到非常不爽！ 怎麼可以這樣玷污我老公的星座！ 巨蟹座爛人怎麼這麼多 … 

 

附表2：

編號 發表時間 言論內容 1 112年8月17日 【號外】 感謝讀者提供最新消息，  聽說大比康目前留停，下禮拜五正式滾蛋。 元配這次的怨念真的夠深， 一開始就決定往ㄙˇ裡打！ 我之前在上一個粉專「渣男動物園」就有說過，  如果想讓一個渣男徹底毀滅， 只去找渣男的外遇對象理論是不夠的。  不只會被小三視為「不被愛的第三者」，  要是情緒稍微失控，還會被當成神經病，  旁人就會覺得渣男外遇正常自然，都是妳自找妳活該。 所以拼了命，死弄活弄讓渣男跟渣女分手沒意義， 那樣格局太小了，要放大、放大、無限放大。 要搞就要搞大條的， 直接鬧到公司去，也直接弄到渣女被人盡皆知。 當渣男沒了事業，渣女還留渣男在身邊幹嘛？ 別傻了，又不是帥如韓國男神，鼻孔甚至還大如眼， 沒錢沒權力，根本瞬間變成屁！ 2 112年8月17日 不要跟我要影片啦。  影片晃動，也沒辦法100％確定是當事人，男生的比康黑暗中看起來也不知道是影子還是真的洞很大。 那三個女生也通通塑膠臉，我根本分不出來。 有些人主張，這三個女生不該被揭發出來，這個我是不認同啦，女權自助餐不能無限上綱。 沒道理男生該高高舉起，女生就可以輕輕放下。 3 112年8月18日 一名疑似安雪莉的友人，感覺來套話。 她問我是不是跟安雪莉有過節？為什麼砲火都在她身上？ 還說，為什麼她跟安雪莉認識這麼久都不知道這些事情，最後還喊了一句「amazing」。 amazing妳個小叮噹啦，安雪莉的行為才amazing。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我跟安雪莉能有什麼過節？我台北人又不混竹科，跟竹科唯一的交集是以前交往過一個台積電男友。 然後安雪莉睡過的對象，都不是我的菜，我就算餓死都不要。 4 112年9月間 8/19跑去竹北六個家警察局提案 喔，時間不是應該拿來安撫綠綠的老公嗎？跑去騷擾警察幹嘛？ 5   112年9月間 如果妳有一個，年薪上看兩千萬，博士學位，又任職於超大型公司VP的老公...... 他不在乎妳的過去，就算全世界都知道妳翻了牆，幫他編織了一頂綠油油的帽子，他還是始終不離不棄，也支持妳浪費錢打官司。 請妳說什麼都要好好假裝愛下去，根本就是極品男人啊（不論肉身的話）。 6 112年10月間 寶貝三號之歌 我的寶貝寶貝 給妳一點賤賤 讓妳今夜不好眠 我的小鬼小鬼 逗逗妳的哭臉 讓妳喜歡這世界 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寶貝 倦的時候有比康陪 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寶貝 要妳知道妳最霉 7 112年11月15日 不慕榮利。只愛孔劉 聯發科長官晚上突然想起來，他有一個同學單身，據說是台積電準一級長官，長相中上，約175公分，每天上班不是開保時捷就是法拉利。 我隨口問了幾個問題，長官就知道沒戲唱，因為我只想在加腥寶貝挫敗時，請那位先生開著拉風跑車載我去螃蟹公司再拍一次照片，下次我會拉大布條。 長官說：「你選擇要做自己，要最好的對象（孔劉），所以你要追逐的是那些矽膠奶看不到的高峰，光這一點妳的人生就贏了。失去熱情和所愛的人事物，是感情上的貧窮，那些錢終究只能買矽膠和玻尿酸，或是花錢請人拿刀割自己。」 是不是很有智慧，祝福聯發科發大財！ ＃寶貝三號妳要不要考慮改嫁台積電準一級長官 ＃他的錢錢更多喔 ＃妳求求我我就幫妳介紹 8 113年1月間 這幾天我在忙我老公孔劉的東西，不要著急，「＃天母虐貓餐廳」事件我還有在持續關注，不會輕輕放下。 接下來會連載我夢到的虐貓女的故事。 歡迎懶覺瑜繼續去找＃許藍方還有＃寶貝三號（這兩個女孩好巧都喜歡跟人夫玩）的＃御用律師，對我進行「妨害名譽」提告，我好興奮，要告快告但是妳有錢付律師費，為什麼沒錢還給那兩個年輕孩子140萬？妳這個詐欺犯！ 在我的渣男動物園私密Line群組裡，這兩天連續三個女生都驚呼該知名律師撞臉＃鄧佳華，難怪我覺得他好眼熟，但是他自稱是律師界的阮經天。 我人生中第一次站在阮經天那邊，覺得他真衰小 給大家看看受虐貓小花現在的樣子，暖氣呼呼吹，已經快要6公斤了。 9 113年2月間 我要來寄一封手寫賀卡 給螃蟹帝國的 史考特˙沈 副總先生 雖然家門不幸 但是事業一定要順心 你是好人 只是娶錯了人（哭） 10 113年2月間 發哥大比康之歌 midi midi midi 愛重口味 車陣車陣吃midi，無聊吃midi 雖然沒洗有點臭 恩～就要吃midi midi給我 （二寶媽，老公開公司，還蠻帥的） ＃狂賀雪莉的結拜姐妹出現 ＃提醒midi如果要告牛牛勿找劉姓律師浪費錢 11 112年9月間 「君子好逑」的事件沒有結束，中午我收到Podcast託管平台的來信，那個被大比康處長自爆跟他有染的三號劉姓女子，對我提告，並要求平台「＃移除我的Podcast節目」。 劉姓女子請了非常資深有名的律師，果然有錢就是任性，想告就告，老公在大閘蟹任職，年薪上看2,000萬，這種區區律師費小錢不算什麼。 律師函中有一段提到「廣播節目未經任何查證之情況下，逕散佈本人與孔劉太太戲稱為『大比康』之人搞曖昧之相關言論，並於節目中公開本人工作地點、英文名字、甚至大肆宣傳本人的婚姻狀況及家庭生活，意圖誘使外人誤信本人男女關係混亂，對婚姻關係不忠等情。」 以上真是天大的笑話！寶貝三號以上所提及的種種內容，都是大比康自己發文自爆「已婚、育有一女，多年前供應商，到現在雖然已婚，但我還是不放過可以玩的機會。雖然有上述可以固定打砲的對象，但是我還是每天都必須跟她聯繫搞曖昧。」 為什麼不去告大比康啦，莫非還有愛？ 我公開了什麼事情？我頂多是第一個說出，寶貝三號的老公是某大科技公司的副總，這算哪來的誹謗或是妨害名譽？一個女人能嫁給副總，是多麼努力後的成就啊，值得讚賞耶。 曾經離婚也育有一名已就讀國中的兒子，請問又誹謗或是妨害名譽了什麼？離婚沒什麼啊，現在台灣離婚率那麼高，為什麼要瞧不起離婚的人？ 然後寶貝三號要求我「回覆她名譽」，被大比康摧毀的東西，冤有頭債有主，要我背黑鍋幹什麼？ 她說，我是「為了提高自身知名度而惡意侵害本人名譽及隱私權」還是搞錯對象了吧？為什麼不去找大比康？為了提升知名度所以惡意侵害寶貝三號的名譽，這一點也很荒謬，我在書寫關於她的文章時，完全沒有想到知名度，只覺得這女生真的很奇葩，我非常厭惡這種人。 律師函中，寶貝三號也自爆，「孔劉太太經臉書審查認定相關內容涉及不實資訊而遭下架」，而本人早於112年8月19日至警局對該粉絲專頁不實內容提告刑事妨害名譽。 吼，抓到了喔，我的粉專被癱瘓就是妳等相關人搞的。 搞清楚喔，我不是因為「涉及不實資訊」文章被臉書下架，原因是什麼，怎麼搞出來的，寶貝三號本人非常清楚。 現在寶貝三號警告託管平臺，要將我的「廣播節目」予以移除，否則將對該公司、負責人以及涉及系爭廣播節目之相關人員，提起刑事加重妨害名譽之告訴及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 拜託，沒唸書的話，也要多讀書。寶貝三號真的有搞懂Podcast是什麼東西嗎？？？臉書你們有辦法直接把我搞掉，這種Podcast平台不是可以讓你們這樣無法無天的。 世道上，又出現一個「以訟止謗」的傢伙。我又不是沒被告過，我真的沒在怕。 沒關係，我們法庭見，我也好想看看，外傳整到壞掉的寶貝三號，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週末快樂喔，寶貝，祝福您和您的副總先生，有個愉快的假期。 

 

 

　　　　　　　　　　　　　　



